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决定书

昌市市监处罚[2025]242号

当事人：新疆登隆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2301313401470D

经营场所：新疆昌吉州昌吉市长宁路长宁大厦6楼602室（54区2丘56栋）

法定代表人：马登

你公司连续2个年度（2023年、2024年）未年报，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本局于2025年8月7日在昌吉市人民政府市场监督管理局门户网站发布《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规范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的提示性公告》，要求你单位到本局接受调查，截止公告期满后，你单位仍未配合调查。本局于2025年9月11日、9月30日，两次向你公司登记住所邮寄《关于连续两个以上年度未公示年度报告企业登记地址核查的公函》，要求主动与本局联系，提供当前实际经营地址、联系方式以及相应经营情况说明材料，昌吉州邮政局因你公司无法查找，两次邮寄投递的《关于连续两个以上年度未公示年度报告企业登记地址核查的公函》均因无人查收被退回本局。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证据一：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信用监管系统调取的昌吉市辖区2023、2024年度未年报企业名单及列异名单，证明案件来源事实及当事人经营状态正常，非歇业，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已被列入经营异常企业名单未改正的事实。
证据二：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在昌吉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发布的《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规范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的提示性公告》截屏，证明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已告知其限期整改事项。

证据三：2025年9月11日、2025年9月30日，向企业两次邮寄《关于连续两个以上年度未公示年度报告企业登记地址核查的公函》后无人查收的退件，证明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事实。

证据四：现场检查笔录1份，所属村、社区（物业公司、产权所有人）出具的不在登记场所经营的证明1份，证明当事人未在登记的住所从事经营活动的事实。

证据五：昌吉市税务局提供的协助调查函的回复，当事人连续两个年度未依法缴纳税款，未开展经营活动的事实。

2025年11月10日，本局通过昌吉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发布了《关于吊销新疆登隆汽车服务有限公司等83家企业营业执照行政处罚告知的公告》和《拟吊销企业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依法告知当事人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陈述、申辩和要求听证的权利。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和听证要求。
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之规定。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异常经营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异常经营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之规定，决定对当事人作出处罚：吊销营业执照

如你单位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昌吉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六个月内依法直接向昌吉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5年12 月18 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示本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两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

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决定书
昌市市监处罚[2025]267号

当事人：新疆帝禾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2301773466945J

经营场所：新疆昌吉州昌吉市榆树沟镇大三畦村

法定代表人：张筠钰

你公司连续2个年度（2023年、2024年）未年报，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本局于2025年8月7日在昌吉市人民政府市场监督管理局门户网站发布《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规范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的提示性公告》，要求你单位到本局接受调查，截止公告期满后，你单位仍未配合调查。本局于2025年9月11日、9月30日，两次向你公司登记住所邮寄《关于连续两个以上年度未公示年度报告企业登记地址核查的公函》，要求主动与本局联系，提供当前实际经营地址、联系方式以及相应经营情况说明材料，昌吉州邮政局因你公司无法查找，两次邮寄投递的《关于连续两个以上年度未公示年度报告企业登记地址核查的公函》均因无人查收被退回本局。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证据一：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信用监管系统调取的昌吉市辖区2023、2024年度未年报企业名单及列异名单，证明案件来源事实及当事人经营状态正常，非歇业，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已被列入经营异常企业名单未改正的事实。
证据二：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在昌吉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发布的《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规范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的提示性公告》截屏，证明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已告知其限期整改事项。

证据三：2025年9月11日、2025年9月30日，向企业两次邮寄《关于连续两个以上年度未公示年度报告企业登记地址核查的公函》后无人查收的退件，证明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事实。

证据四：现场检查笔录1份，所属村、社区（物业公司、产权所有人）出具的不在登记场所经营的证明1份，证明当事人未在登记的住所从事经营活动的事实。

证据五：昌吉市税务局提供的协助调查函的回复，当事人连续两个年度未依法缴纳税款，未开展经营活动的事实。

2025年11月10日，本局通过昌吉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发布了《关于吊销新疆登隆汽车服务有限公司等83家企业营业执照行政处罚告知的公告》和《拟吊销企业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依法告知当事人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陈述、申辩和要求听证的权利。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和听证要求。
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之规定。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异常经营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异常经营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之规定，决定对当事人作出处罚：吊销营业执照

如你单位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昌吉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六个月内依法直接向昌吉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5年12 月18 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示本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两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
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决定书
昌市市监处罚[2025]190号

当事人：新疆西域泰宏汇商贸有限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2301MA7898YW6K

经营场所：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昌吉市宁边西路与北京路交汇处昌大楼172号负一层（18区2丘2栋-1层）

法定代表人：尹钰琳

你公司连续2个年度（2023年、2024年）未年报，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本局于2025年8月7日在昌吉市人民政府市场监督管理局门户网站发布《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规范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的提示性公告》，要求你单位到本局接受调查，截止公告期满后，你单位仍未配合调查。本局于2025年9月11日、9月30日，两次向你公司登记住所邮寄《关于连续两个以上年度未公示年度报告企业登记地址核查的公函》，要求主动与本局联系，提供当前实际经营地址、联系方式以及相应经营情况说明材料，昌吉州邮政局因你公司无法查找，两次邮寄投递的《关于连续两个以上年度未公示年度报告企业登记地址核查的公函》均因无人查收被退回本局。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证据一：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信用监管系统调取的昌吉市辖区2023、2024年度未年报企业名单及列异名单，证明案件来源事实及当事人经营状态正常，非歇业，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已被列入经营异常企业名单未改正的事实。
证据二：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在昌吉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发布的《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规范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的提示性公告》截屏，证明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已告知其限期整改事项。

证据三：2025年9月11日、2025年9月30日，向企业两次邮寄《关于连续两个以上年度未公示年度报告企业登记地址核查的公函》后无人查收的退件，证明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事实。

证据四：现场检查笔录1份，所属村、社区（物业公司、产权所有人）出具的不在登记场所经营的证明1份，证明当事人未在登记的住所从事经营活动的事实。

证据五：昌吉市税务局提供的协助调查函的回复，当事人连续两个年度未依法缴纳税款，未开展经营活动的事实。

2025年11月10日，本局通过昌吉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发布了《关于吊销新疆登隆汽车服务有限公司等83家企业营业执照行政处罚告知的公告》和《拟吊销企业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依法告知当事人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陈述、申辩和要求听证的权利。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和听证要求。
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之规定。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异常经营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异常经营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之规定，决定对当事人作出处罚：吊销营业执照

如你单位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昌吉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六个月内依法直接向昌吉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5年12 月18 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示本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两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
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决定书
昌市市监处罚[2025]199号

当事人：新疆中极嘉迪氢能科技有限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2301MA77YUC85Y

经营场所：新疆昌吉州昌吉市石河子西路与翠岸路交汇处新疆嘉迪科技大厦D3号楼15层19号房

法定代表人：范玉琴

你公司连续2个年度（2023年、2024年）未年报，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本局于2025年8月7日在昌吉市人民政府市场监督管理局门户网站发布《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规范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的提示性公告》，要求你单位到本局接受调查，截止公告期满后，你单位仍未配合调查。本局于2025年9月11日、9月30日，两次向你公司登记住所邮寄《关于连续两个以上年度未公示年度报告企业登记地址核查的公函》，要求主动与本局联系，提供当前实际经营地址、联系方式以及相应经营情况说明材料，昌吉州邮政局因你公司无法查找，两次邮寄投递的《关于连续两个以上年度未公示年度报告企业登记地址核查的公函》均因无人查收被退回本局。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证据一：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信用监管系统调取的昌吉市辖区2023、2024年度未年报企业名单及列异名单，证明案件来源事实及当事人经营状态正常，非歇业，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已被列入经营异常企业名单未改正的事实。
证据二：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在昌吉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发布的《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规范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的提示性公告》截屏，证明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已告知其限期整改事项。

证据三：2025年9月11日、2025年9月30日，向企业两次邮寄《关于连续两个以上年度未公示年度报告企业登记地址核查的公函》后无人查收的退件，证明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事实。

证据四：现场检查笔录1份，所属村、社区（物业公司、产权所有人）出具的不在登记场所经营的证明1份，证明当事人未在登记的住所从事经营活动的事实。

证据五：昌吉市税务局提供的协助调查函的回复，当事人连续两个年度未依法缴纳税款，未开展经营活动的事实。

2025年11月10日，本局通过昌吉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发布了《关于吊销新疆登隆汽车服务有限公司等83家企业营业执照行政处罚告知的公告》和《拟吊销企业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依法告知当事人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陈述、申辩和要求听证的权利。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和听证要求。
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之规定。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异常经营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异常经营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之规定，决定对当事人作出处罚：吊销营业执照

如你单位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昌吉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六个月内依法直接向昌吉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5年12 月18 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示本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两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
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决定书
昌市市监处罚[2025]208号

当事人：新疆五丰思卓纤维科技有限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2301MA780GYM7K

经营场所：新疆昌吉州昌吉市红旗东路联汇市场北门一层516号门面（10区7丘7栋1层516）

法定代表人：洪云

你公司连续2个年度（2023年、2024年）未年报，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本局于2025年8月7日在昌吉市人民政府市场监督管理局门户网站发布《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规范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的提示性公告》，要求你单位到本局接受调查，截止公告期满后，你单位仍未配合调查。本局于2025年9月11日、9月30日，两次向你公司登记住所邮寄《关于连续两个以上年度未公示年度报告企业登记地址核查的公函》，要求主动与本局联系，提供当前实际经营地址、联系方式以及相应经营情况说明材料，昌吉州邮政局因你公司无法查找，两次邮寄投递的《关于连续两个以上年度未公示年度报告企业登记地址核查的公函》均因无人查收被退回本局。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证据一：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信用监管系统调取的昌吉市辖区2023、2024年度未年报企业名单及列异名单，证明案件来源事实及当事人经营状态正常，非歇业，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已被列入经营异常企业名单未改正的事实。
证据二：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在昌吉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发布的《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规范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的提示性公告》截屏，证明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已告知其限期整改事项。

证据三：2025年9月11日、2025年9月30日，向企业两次邮寄《关于连续两个以上年度未公示年度报告企业登记地址核查的公函》后无人查收的退件，证明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事实。

证据四：现场检查笔录1份，所属村、社区（物业公司、产权所有人）出具的不在登记场所经营的证明1份，证明当事人未在登记的住所从事经营活动的事实。

证据五：昌吉市税务局提供的协助调查函的回复，当事人连续两个年度未依法缴纳税款，未开展经营活动的事实。

2025年11月10日，本局通过昌吉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发布了《关于吊销新疆登隆汽车服务有限公司等83家企业营业执照行政处罚告知的公告》和《拟吊销企业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依法告知当事人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陈述、申辩和要求听证的权利。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和听证要求。
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之规定。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异常经营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异常经营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之规定，决定对当事人作出处罚：吊销营业执照

如你单位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昌吉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六个月内依法直接向昌吉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5年12 月18 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示本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两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
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决定书
昌市市监处罚[2025]271号

当事人：昌吉市泽润海疆商贸有限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2301MA78C21Q7R

经营场所：新疆昌吉州昌吉市延安南路森林大第小区2-1-10号商铺（51区2丘2栋）

法定代表人：张文泽

你公司连续2个年度（2023年、2024年）未年报，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本局于2025年8月7日在昌吉市人民政府市场监督管理局门户网站发布《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规范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的提示性公告》，要求你单位到本局接受调查，截止公告期满后，你单位仍未配合调查。本局于2025年9月11日、9月30日，两次向你公司登记住所邮寄《关于连续两个以上年度未公示年度报告企业登记地址核查的公函》，要求主动与本局联系，提供当前实际经营地址、联系方式以及相应经营情况说明材料，昌吉州邮政局因你公司无法查找，两次邮寄投递的《关于连续两个以上年度未公示年度报告企业登记地址核查的公函》均因无人查收被退回本局。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证据一：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信用监管系统调取的昌吉市辖区2023、2024年度未年报企业名单及列异名单，证明案件来源事实及当事人经营状态正常，非歇业，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已被列入经营异常企业名单未改正的事实。
证据二：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在昌吉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发布的《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规范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的提示性公告》截屏，证明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已告知其限期整改事项。

证据三：2025年9月11日、2025年9月30日，向企业两次邮寄《关于连续两个以上年度未公示年度报告企业登记地址核查的公函》后无人查收的退件，证明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事实。

证据四：现场检查笔录1份，所属村、社区（物业公司、产权所有人）出具的不在登记场所经营的证明1份，证明当事人未在登记的住所从事经营活动的事实。

证据五：昌吉市税务局提供的协助调查函的回复，当事人连续两个年度未依法缴纳税款，未开展经营活动的事实。

2025年11月10日，本局通过昌吉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发布了《关于吊销新疆登隆汽车服务有限公司等83家企业营业执照行政处罚告知的公告》和《拟吊销企业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依法告知当事人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陈述、申辩和要求听证的权利。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和听证要求。
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之规定。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异常经营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异常经营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之规定，决定对当事人作出处罚：吊销营业执照

如你单位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昌吉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六个月内依法直接向昌吉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5年12 月18 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示本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两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
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决定书
昌市市监处罚[2025]231号

当事人：新疆耀创科迪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2301MA78CWDW4L

经营场所：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昌吉市延安南路森林大第4号门面房（51区2丘2栋）

法定代表人：王成学

你公司连续2个年度（2023年、2024年）未年报，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本局于2025年8月7日在昌吉市人民政府市场监督管理局门户网站发布《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规范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的提示性公告》，要求你单位到本局接受调查，截止公告期满后，你单位仍未配合调查。本局于2025年9月11日、9月30日，两次向你公司登记住所邮寄《关于连续两个以上年度未公示年度报告企业登记地址核查的公函》，要求主动与本局联系，提供当前实际经营地址、联系方式以及相应经营情况说明材料，昌吉州邮政局因你公司无法查找，两次邮寄投递的《关于连续两个以上年度未公示年度报告企业登记地址核查的公函》均因无人查收被退回本局。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证据一：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信用监管系统调取的昌吉市辖区2023、2024年度未年报企业名单及列异名单，证明案件来源事实及当事人经营状态正常，非歇业，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已被列入经营异常企业名单未改正的事实。
证据二：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在昌吉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发布的《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规范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的提示性公告》截屏，证明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已告知其限期整改事项。

证据三：2025年9月11日、2025年9月30日，向企业两次邮寄《关于连续两个以上年度未公示年度报告企业登记地址核查的公函》后无人查收的退件，证明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事实。

证据四：现场检查笔录1份，所属村、社区（物业公司、产权所有人）出具的不在登记场所经营的证明1份，证明当事人未在登记的住所从事经营活动的事实。

证据五：昌吉市税务局提供的协助调查函的回复，当事人连续两个年度未依法缴纳税款，未开展经营活动的事实。

2025年11月10日，本局通过昌吉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发布了《关于吊销新疆登隆汽车服务有限公司等83家企业营业执照行政处罚告知的公告》和《拟吊销企业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依法告知当事人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陈述、申辩和要求听证的权利。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和听证要求。
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之规定。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异常经营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异常经营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之规定，决定对当事人作出处罚：吊销营业执照

如你单位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昌吉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六个月内依法直接向昌吉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5年12 月18 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示本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两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
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决定书
昌市市监处罚[2025]201号

当事人：昌吉市聚启光工程机械租赁有限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2301MA78D9GM4W

经营场所：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昌吉市和田西路乐活小镇10栋1层002号商铺（80区1丘10栋）

法定代表人：班启义

你公司连续2个年度（2023年、2024年）未年报，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本局于2025年8月7日在昌吉市人民政府市场监督管理局门户网站发布《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规范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的提示性公告》，要求你单位到本局接受调查，截止公告期满后，你单位仍未配合调查。本局于2025年9月11日、9月30日，两次向你公司登记住所邮寄《关于连续两个以上年度未公示年度报告企业登记地址核查的公函》，要求主动与本局联系，提供当前实际经营地址、联系方式以及相应经营情况说明材料，昌吉州邮政局因你公司无法查找，两次邮寄投递的《关于连续两个以上年度未公示年度报告企业登记地址核查的公函》均因无人查收被退回本局。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证据一：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信用监管系统调取的昌吉市辖区2023、2024年度未年报企业名单及列异名单，证明案件来源事实及当事人经营状态正常，非歇业，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已被列入经营异常企业名单未改正的事实。
证据二：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在昌吉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发布的《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规范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的提示性公告》截屏，证明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已告知其限期整改事项。

证据三：2025年9月11日、2025年9月30日，向企业两次邮寄《关于连续两个以上年度未公示年度报告企业登记地址核查的公函》后无人查收的退件，证明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事实。

证据四：现场检查笔录1份，所属村、社区（物业公司、产权所有人）出具的不在登记场所经营的证明1份，证明当事人未在登记的住所从事经营活动的事实。

证据五：昌吉市税务局提供的协助调查函的回复，当事人连续两个年度未依法缴纳税款，未开展经营活动的事实。

2025年11月10日，本局通过昌吉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发布了《关于吊销新疆登隆汽车服务有限公司等83家企业营业执照行政处罚告知的公告》和《拟吊销企业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依法告知当事人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陈述、申辩和要求听证的权利。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和听证要求。
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之规定。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异常经营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异常经营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之规定，决定对当事人作出处罚：吊销营业执照

如你单位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昌吉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六个月内依法直接向昌吉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5年12 月18 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示本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两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
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决定书
昌市市监处罚[2025]228号

当事人：昌吉市启德工程建筑有限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2301MA78D9LE00

经营场所：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昌吉市和田西路乐活小镇10栋1层002号商铺（80区1丘10栋

法定代表人：班启义

你公司连续2个年度（2023年、2024年）未年报，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本局于2025年8月7日在昌吉市人民政府市场监督管理局门户网站发布《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规范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的提示性公告》，要求你单位到本局接受调查，截止公告期满后，你单位仍未配合调查。本局于2025年9月11日、9月30日，两次向你公司登记住所邮寄《关于连续两个以上年度未公示年度报告企业登记地址核查的公函》，要求主动与本局联系，提供当前实际经营地址、联系方式以及相应经营情况说明材料，昌吉州邮政局因你公司无法查找，两次邮寄投递的《关于连续两个以上年度未公示年度报告企业登记地址核查的公函》均因无人查收被退回本局。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证据一：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信用监管系统调取的昌吉市辖区2023、2024年度未年报企业名单及列异名单，证明案件来源事实及当事人经营状态正常，非歇业，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已被列入经营异常企业名单未改正的事实。
证据二：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在昌吉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发布的《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规范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的提示性公告》截屏，证明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已告知其限期整改事项。

证据三：2025年9月11日、2025年9月30日，向企业两次邮寄《关于连续两个以上年度未公示年度报告企业登记地址核查的公函》后无人查收的退件，证明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事实。

证据四：现场检查笔录1份，所属村、社区（物业公司、产权所有人）出具的不在登记场所经营的证明1份，证明当事人未在登记的住所从事经营活动的事实。

证据五：昌吉市税务局提供的协助调查函的回复，当事人连续两个年度未依法缴纳税款，未开展经营活动的事实。

2025年11月10日，本局通过昌吉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发布了《关于吊销新疆登隆汽车服务有限公司等83家企业营业执照行政处罚告知的公告》和《拟吊销企业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依法告知当事人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陈述、申辩和要求听证的权利。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和听证要求。
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之规定。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异常经营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异常经营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之规定，决定对当事人作出处罚：吊销营业执照

如你单位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昌吉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六个月内依法直接向昌吉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5年12 月18 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示本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两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
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决定书
昌市市监处罚[2025]261号

当事人：昌吉市太福时光里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2301MA78EUUJ1Q

经营场所：新疆昌吉州昌吉市乌伊西路亚中美居广场7楼7009号（66区3丘9栋）

法定代表人：邓传辉

你公司连续2个年度（2023年、2024年）未年报，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本局于2025年8月7日在昌吉市人民政府市场监督管理局门户网站发布《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规范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的提示性公告》，要求你单位到本局接受调查，截止公告期满后，你单位仍未配合调查。本局于2025年9月11日、9月30日，两次向你公司登记住所邮寄《关于连续两个以上年度未公示年度报告企业登记地址核查的公函》，要求主动与本局联系，提供当前实际经营地址、联系方式以及相应经营情况说明材料，昌吉州邮政局因你公司无法查找，两次邮寄投递的《关于连续两个以上年度未公示年度报告企业登记地址核查的公函》均因无人查收被退回本局。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证据一：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信用监管系统调取的昌吉市辖区2023、2024年度未年报企业名单及列异名单，证明案件来源事实及当事人经营状态正常，非歇业，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已被列入经营异常企业名单未改正的事实。
证据二：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在昌吉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发布的《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规范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的提示性公告》截屏，证明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已告知其限期整改事项。

证据三：2025年9月11日、2025年9月30日，向企业两次邮寄《关于连续两个以上年度未公示年度报告企业登记地址核查的公函》后无人查收的退件，证明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事实。

证据四：现场检查笔录1份，所属村、社区（物业公司、产权所有人）出具的不在登记场所经营的证明1份，证明当事人未在登记的住所从事经营活动的事实。

证据五：昌吉市税务局提供的协助调查函的回复，当事人连续两个年度未依法缴纳税款，未开展经营活动的事实。

2025年11月10日，本局通过昌吉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发布了《关于吊销新疆登隆汽车服务有限公司等83家企业营业执照行政处罚告知的公告》和《拟吊销企业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依法告知当事人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陈述、申辩和要求听证的权利。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和听证要求。
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之规定。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异常经营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异常经营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之规定，决定对当事人作出处罚：吊销营业执照

如你单位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昌吉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六个月内依法直接向昌吉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5年12 月18 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示本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两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
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决定书
昌市市监处罚[2025]221号

当事人：昌吉市齐天乐商贸有限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2301MA785LKJ4C

经营场所：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昌吉市北京北路联汇市场内北二楼一层（10区5丘10栋）

法定代表人：张敬荣

你公司连续2个年度（2023年、2024年）未年报，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本局于2025年8月7日在昌吉市人民政府市场监督管理局门户网站发布《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规范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的提示性公告》，要求你单位到本局接受调查，截止公告期满后，你单位仍未配合调查。本局于2025年9月11日、9月30日，两次向你公司登记住所邮寄《关于连续两个以上年度未公示年度报告企业登记地址核查的公函》，要求主动与本局联系，提供当前实际经营地址、联系方式以及相应经营情况说明材料，昌吉州邮政局因你公司无法查找，两次邮寄投递的《关于连续两个以上年度未公示年度报告企业登记地址核查的公函》均因无人查收被退回本局。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证据一：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信用监管系统调取的昌吉市辖区2023、2024年度未年报企业名单及列异名单，证明案件来源事实及当事人经营状态正常，非歇业，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已被列入经营异常企业名单未改正的事实。
证据二：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在昌吉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发布的《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规范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的提示性公告》截屏，证明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已告知其限期整改事项。

证据三：2025年9月11日、2025年9月30日，向企业两次邮寄《关于连续两个以上年度未公示年度报告企业登记地址核查的公函》后无人查收的退件，证明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事实。

证据四：现场检查笔录1份，所属村、社区（物业公司、产权所有人）出具的不在登记场所经营的证明1份，证明当事人未在登记的住所从事经营活动的事实。

证据五：昌吉市税务局提供的协助调查函的回复，当事人连续两个年度未依法缴纳税款，未开展经营活动的事实。

2025年11月10日，本局通过昌吉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发布了《关于吊销新疆登隆汽车服务有限公司等83家企业营业执照行政处罚告知的公告》和《拟吊销企业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依法告知当事人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陈述、申辩和要求听证的权利。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和听证要求。
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之规定。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异常经营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异常经营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之规定，决定对当事人作出处罚：吊销营业执照

如你单位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昌吉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六个月内依法直接向昌吉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5年12 月18 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示本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两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
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决定书
昌市市监处罚[2025]253号

当事人：昌吉市优正银浩商贸有限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2301MA78FGMG33

经营场所：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昌吉市三工镇八钢工业园461栋105室（三工镇区八钢工业园丘461栋）

法定代表人：王玉荣

你公司连续2个年度（2023年、2024年）未年报，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本局于2025年8月7日在昌吉市人民政府市场监督管理局门户网站发布《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规范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的提示性公告》，要求你单位到本局接受调查，截止公告期满后，你单位仍未配合调查。本局于2025年9月11日、9月30日，两次向你公司登记住所邮寄《关于连续两个以上年度未公示年度报告企业登记地址核查的公函》，要求主动与本局联系，提供当前实际经营地址、联系方式以及相应经营情况说明材料，昌吉州邮政局因你公司无法查找，两次邮寄投递的《关于连续两个以上年度未公示年度报告企业登记地址核查的公函》均因无人查收被退回本局。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证据一：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信用监管系统调取的昌吉市辖区2023、2024年度未年报企业名单及列异名单，证明案件来源事实及当事人经营状态正常，非歇业，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已被列入经营异常企业名单未改正的事实。
证据二：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在昌吉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发布的《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规范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的提示性公告》截屏，证明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已告知其限期整改事项。

证据三：2025年9月11日、2025年9月30日，向企业两次邮寄《关于连续两个以上年度未公示年度报告企业登记地址核查的公函》后无人查收的退件，证明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事实。

证据四：现场检查笔录1份，所属村、社区（物业公司、产权所有人）出具的不在登记场所经营的证明1份，证明当事人未在登记的住所从事经营活动的事实。

证据五：昌吉市税务局提供的协助调查函的回复，当事人连续两个年度未依法缴纳税款，未开展经营活动的事实。

2025年11月10日，本局通过昌吉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发布了《关于吊销新疆登隆汽车服务有限公司等83家企业营业执照行政处罚告知的公告》和《拟吊销企业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依法告知当事人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陈述、申辩和要求听证的权利。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和听证要求。
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之规定。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异常经营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异常经营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之规定，决定对当事人作出处罚：吊销营业执照

如你单位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昌吉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六个月内依法直接向昌吉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5年12 月18 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示本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两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
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决定书
昌市市监处罚[2025]193号

当事人：昌吉市秦田冰弘商贸有限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2301MA78FR0J8E

经营场所：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昌吉市三工镇八钢工业园丘423号博旺建设公司院内1号厂房

法定代表人：秦田

你公司连续2个年度（2023年、2024年）未年报，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本局于2025年8月7日在昌吉市人民政府市场监督管理局门户网站发布《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规范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的提示性公告》，要求你单位到本局接受调查，截止公告期满后，你单位仍未配合调查。本局于2025年9月11日、9月30日，两次向你公司登记住所邮寄《关于连续两个以上年度未公示年度报告企业登记地址核查的公函》，要求主动与本局联系，提供当前实际经营地址、联系方式以及相应经营情况说明材料，昌吉州邮政局因你公司无法查找，两次邮寄投递的《关于连续两个以上年度未公示年度报告企业登记地址核查的公函》均因无人查收被退回本局。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证据一：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信用监管系统调取的昌吉市辖区2023、2024年度未年报企业名单及列异名单，证明案件来源事实及当事人经营状态正常，非歇业，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已被列入经营异常企业名单未改正的事实。
证据二：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在昌吉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发布的《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规范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的提示性公告》截屏，证明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已告知其限期整改事项。

证据三：2025年9月11日、2025年9月30日，向企业两次邮寄《关于连续两个以上年度未公示年度报告企业登记地址核查的公函》后无人查收的退件，证明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事实。

证据四：现场检查笔录1份，所属村、社区（物业公司、产权所有人）出具的不在登记场所经营的证明1份，证明当事人未在登记的住所从事经营活动的事实。

证据五：昌吉市税务局提供的协助调查函的回复，当事人连续两个年度未依法缴纳税款，未开展经营活动的事实。

2025年11月10日，本局通过昌吉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发布了《关于吊销新疆登隆汽车服务有限公司等83家企业营业执照行政处罚告知的公告》和《拟吊销企业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依法告知当事人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陈述、申辩和要求听证的权利。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和听证要求。
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之规定。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异常经营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异常经营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之规定，决定对当事人作出处罚：吊销营业执照

如你单位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昌吉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六个月内依法直接向昌吉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5年12 月18 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示本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两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
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决定书
昌市市监处罚[2025]210号

当事人：昌吉市嘉拓翔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2301MA78H4ND3E

经营场所：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昌吉市长宁路2号庆源大厦W12层4-5室(54区2丘69栋)

法定代表人：徐少霞

你公司连续2个年度（2023年、2024年）未年报，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本局于2025年8月7日在昌吉市人民政府市场监督管理局门户网站发布《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规范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的提示性公告》，要求你单位到本局接受调查，截止公告期满后，你单位仍未配合调查。本局于2025年9月11日、9月30日，两次向你公司登记住所邮寄《关于连续两个以上年度未公示年度报告企业登记地址核查的公函》，要求主动与本局联系，提供当前实际经营地址、联系方式以及相应经营情况说明材料，昌吉州邮政局因你公司无法查找，两次邮寄投递的《关于连续两个以上年度未公示年度报告企业登记地址核查的公函》均因无人查收被退回本局。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证据一：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信用监管系统调取的昌吉市辖区2023、2024年度未年报企业名单及列异名单，证明案件来源事实及当事人经营状态正常，非歇业，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已被列入经营异常企业名单未改正的事实。
证据二：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在昌吉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发布的《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规范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的提示性公告》截屏，证明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已告知其限期整改事项。

证据三：2025年9月11日、2025年9月30日，向企业两次邮寄《关于连续两个以上年度未公示年度报告企业登记地址核查的公函》后无人查收的退件，证明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事实。

证据四：现场检查笔录1份，所属村、社区（物业公司、产权所有人）出具的不在登记场所经营的证明1份，证明当事人未在登记的住所从事经营活动的事实。

证据五：昌吉市税务局提供的协助调查函的回复，当事人连续两个年度未依法缴纳税款，未开展经营活动的事实。

2025年11月10日，本局通过昌吉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发布了《关于吊销新疆登隆汽车服务有限公司等83家企业营业执照行政处罚告知的公告》和《拟吊销企业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依法告知当事人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陈述、申辩和要求听证的权利。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和听证要求。
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之规定。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异常经营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异常经营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之规定，决定对当事人作出处罚：吊销营业执照

如你单位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昌吉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六个月内依法直接向昌吉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5年12 月18 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示本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两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

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决定书
昌市市监处罚[2025]202号

当事人：新疆天兴美辰运输有限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2301MA78H9NW2Y

经营场所：新疆昌吉州昌吉市二六工镇红星村二组

法定代表人：邓玲

你公司连续2个年度（2023年、2024年）未年报，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本局于2025年8月7日在昌吉市人民政府市场监督管理局门户网站发布《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规范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的提示性公告》，要求你单位到本局接受调查，截止公告期满后，你单位仍未配合调查。本局于2025年9月11日、9月30日，两次向你公司登记住所邮寄《关于连续两个以上年度未公示年度报告企业登记地址核查的公函》，要求主动与本局联系，提供当前实际经营地址、联系方式以及相应经营情况说明材料，昌吉州邮政局因你公司无法查找，两次邮寄投递的《关于连续两个以上年度未公示年度报告企业登记地址核查的公函》均因无人查收被退回本局。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证据一：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信用监管系统调取的昌吉市辖区2023、2024年度未年报企业名单及列异名单，证明案件来源事实及当事人经营状态正常，非歇业，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已被列入经营异常企业名单未改正的事实。
证据二：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在昌吉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发布的《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规范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的提示性公告》截屏，证明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已告知其限期整改事项。

证据三：2025年9月11日、2025年9月30日，向企业两次邮寄《关于连续两个以上年度未公示年度报告企业登记地址核查的公函》后无人查收的退件，证明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事实。

证据四：现场检查笔录1份，所属村、社区（物业公司、产权所有人）出具的不在登记场所经营的证明1份，证明当事人未在登记的住所从事经营活动的事实。

证据五：昌吉市税务局提供的协助调查函的回复，当事人连续两个年度未依法缴纳税款，未开展经营活动的事实。

2025年11月10日，本局通过昌吉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发布了《关于吊销新疆登隆汽车服务有限公司等83家企业营业执照行政处罚告知的公告》和《拟吊销企业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依法告知当事人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陈述、申辩和要求听证的权利。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和听证要求。
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之规定。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异常经营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异常经营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之规定，决定对当事人作出处罚：吊销营业执照

如你单位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昌吉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六个月内依法直接向昌吉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5年12 月18 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示本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两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
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决定书
昌市市监处罚[2025]197号

当事人：新疆攀爬时光体育娱乐有限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2301MA77W4PA2G

经营场所：新疆昌吉州昌吉市商城路亚中商贸广场一层南天井西侧001号（66区3丘9栋）

法定代表人：朱广义

你公司连续2个年度（2023年、2024年）未年报，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本局于2025年8月7日在昌吉市人民政府市场监督管理局门户网站发布《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规范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的提示性公告》，要求你单位到本局接受调查，截止公告期满后，你单位仍未配合调查。本局于2025年9月11日、9月30日，两次向你公司登记住所邮寄《关于连续两个以上年度未公示年度报告企业登记地址核查的公函》，要求主动与本局联系，提供当前实际经营地址、联系方式以及相应经营情况说明材料，昌吉州邮政局因你公司无法查找，两次邮寄投递的《关于连续两个以上年度未公示年度报告企业登记地址核查的公函》均因无人查收被退回本局。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证据一：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信用监管系统调取的昌吉市辖区2023、2024年度未年报企业名单及列异名单，证明案件来源事实及当事人经营状态正常，非歇业，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已被列入经营异常企业名单未改正的事实。
证据二：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在昌吉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发布的《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规范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的提示性公告》截屏，证明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已告知其限期整改事项。

证据三：2025年9月11日、2025年9月30日，向企业两次邮寄《关于连续两个以上年度未公示年度报告企业登记地址核查的公函》后无人查收的退件，证明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事实。

证据四：现场检查笔录1份，所属村、社区（物业公司、产权所有人）出具的不在登记场所经营的证明1份，证明当事人未在登记的住所从事经营活动的事实。

证据五：昌吉市税务局提供的协助调查函的回复，当事人连续两个年度未依法缴纳税款，未开展经营活动的事实。

2025年11月10日，本局通过昌吉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发布了《关于吊销新疆登隆汽车服务有限公司等83家企业营业执照行政处罚告知的公告》和《拟吊销企业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依法告知当事人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陈述、申辩和要求听证的权利。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和听证要求。
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之规定。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异常经营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异常经营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之规定，决定对当事人作出处罚：吊销营业执照

如你单位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昌吉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六个月内依法直接向昌吉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5年12 月18 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示本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两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
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决定书
昌市市监处罚[2025]241号

当事人：新疆小象部落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2301MA776C0F4Q

经营场所：新疆昌吉州昌吉市乌伊西路亚中商城商贸广场南天#区西侧002号（66区3丘44栋）

法定代表人：刘金锁

你公司连续2个年度（2023年、2024年）未年报，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本局于2025年8月7日在昌吉市人民政府市场监督管理局门户网站发布《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规范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的提示性公告》，要求你单位到本局接受调查，截止公告期满后，你单位仍未配合调查。本局于2025年9月11日、9月30日，两次向你公司登记住所邮寄《关于连续两个以上年度未公示年度报告企业登记地址核查的公函》，要求主动与本局联系，提供当前实际经营地址、联系方式以及相应经营情况说明材料，昌吉州邮政局因你公司无法查找，两次邮寄投递的《关于连续两个以上年度未公示年度报告企业登记地址核查的公函》均因无人查收被退回本局。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证据一：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信用监管系统调取的昌吉市辖区2023、2024年度未年报企业名单及列异名单，证明案件来源事实及当事人经营状态正常，非歇业，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已被列入经营异常企业名单未改正的事实。
证据二：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在昌吉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发布的《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规范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的提示性公告》截屏，证明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已告知其限期整改事项。

证据三：2025年9月11日、2025年9月30日，向企业两次邮寄《关于连续两个以上年度未公示年度报告企业登记地址核查的公函》后无人查收的退件，证明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事实。

证据四：现场检查笔录1份，所属村、社区（物业公司、产权所有人）出具的不在登记场所经营的证明1份，证明当事人未在登记的住所从事经营活动的事实。

证据五：昌吉市税务局提供的协助调查函的回复，当事人连续两个年度未依法缴纳税款，未开展经营活动的事实。

2025年11月10日，本局通过昌吉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发布了《关于吊销新疆登隆汽车服务有限公司等83家企业营业执照行政处罚告知的公告》和《拟吊销企业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依法告知当事人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陈述、申辩和要求听证的权利。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和听证要求。
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之规定。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异常经营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异常经营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之规定，决定对当事人作出处罚：吊销营业执照

如你单位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昌吉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六个月内依法直接向昌吉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5年12 月18 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示本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两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
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决定书
昌市市监处罚[2025]248号

当事人：新疆聚康安顺药业有限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2301MA77HN3L26

经营场所：新疆昌吉州昌吉市大西渠镇幸福村701队老基地选冶中心实验楼（01区3丘44栋）

法定代表人：马明五

你公司连续2个年度（2023年、2024年）未年报，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本局于2025年8月7日在昌吉市人民政府市场监督管理局门户网站发布《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规范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的提示性公告》，要求你单位到本局接受调查，截止公告期满后，你单位仍未配合调查。本局于2025年9月11日、9月30日，两次向你公司登记住所邮寄《关于连续两个以上年度未公示年度报告企业登记地址核查的公函》，要求主动与本局联系，提供当前实际经营地址、联系方式以及相应经营情况说明材料，昌吉州邮政局因你公司无法查找，两次邮寄投递的《关于连续两个以上年度未公示年度报告企业登记地址核查的公函》均因无人查收被退回本局。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证据一：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信用监管系统调取的昌吉市辖区2023、2024年度未年报企业名单及列异名单，证明案件来源事实及当事人经营状态正常，非歇业，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已被列入经营异常企业名单未改正的事实。
证据二：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在昌吉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发布的《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规范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的提示性公告》截屏，证明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已告知其限期整改事项。

证据三：2025年9月11日、2025年9月30日，向企业两次邮寄《关于连续两个以上年度未公示年度报告企业登记地址核查的公函》后无人查收的退件，证明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事实。

证据四：现场检查笔录1份，所属村、社区（物业公司、产权所有人）出具的不在登记场所经营的证明1份，证明当事人未在登记的住所从事经营活动的事实。

证据五：昌吉市税务局提供的协助调查函的回复，当事人连续两个年度未依法缴纳税款，未开展经营活动的事实。

2025年11月10日，本局通过昌吉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发布了《关于吊销新疆登隆汽车服务有限公司等83家企业营业执照行政处罚告知的公告》和《拟吊销企业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依法告知当事人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陈述、申辩和要求听证的权利。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和听证要求。
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之规定。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异常经营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异常经营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之规定，决定对当事人作出处罚：吊销营业执照

如你单位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昌吉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六个月内依法直接向昌吉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5年12 月18 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示本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两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
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决定书
昌市市监处罚[2025]259号

当事人：新疆楼兰神韵玉业发展有限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2301MA77HT075X

经营场所：新疆昌吉州昌吉市南公园西路卓越酒店一楼101室（42区2丘21栋）

法定代表人：雍兴秀

你公司连续2个年度（2023年、2024年）未年报，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本局于2025年8月7日在昌吉市人民政府市场监督管理局门户网站发布《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规范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的提示性公告》，要求你单位到本局接受调查，截止公告期满后，你单位仍未配合调查。本局于2025年9月11日、9月30日，两次向你公司登记住所邮寄《关于连续两个以上年度未公示年度报告企业登记地址核查的公函》，要求主动与本局联系，提供当前实际经营地址、联系方式以及相应经营情况说明材料，昌吉州邮政局因你公司无法查找，两次邮寄投递的《关于连续两个以上年度未公示年度报告企业登记地址核查的公函》均因无人查收被退回本局。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证据一：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信用监管系统调取的昌吉市辖区2023、2024年度未年报企业名单及列异名单，证明案件来源事实及当事人经营状态正常，非歇业，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已被列入经营异常企业名单未改正的事实。
证据二：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在昌吉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发布的《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规范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的提示性公告》截屏，证明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已告知其限期整改事项。

证据三：2025年9月11日、2025年9月30日，向企业两次邮寄《关于连续两个以上年度未公示年度报告企业登记地址核查的公函》后无人查收的退件，证明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事实。

证据四：现场检查笔录1份，所属村、社区（物业公司、产权所有人）出具的不在登记场所经营的证明1份，证明当事人未在登记的住所从事经营活动的事实。

证据五：昌吉市税务局提供的协助调查函的回复，当事人连续两个年度未依法缴纳税款，未开展经营活动的事实。

2025年11月10日，本局通过昌吉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发布了《关于吊销新疆登隆汽车服务有限公司等83家企业营业执照行政处罚告知的公告》和《拟吊销企业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依法告知当事人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陈述、申辩和要求听证的权利。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和听证要求。
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之规定。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异常经营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异常经营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之规定，决定对当事人作出处罚：吊销营业执照

如你单位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昌吉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六个月内依法直接向昌吉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5年12 月18 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示本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两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
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决定书
昌市市监处罚[2025]247号

当事人：昌吉市轻松网吧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2301MA7762LD40

经营场所：新疆昌吉州昌吉市二六工镇下六工村商业门面房7号

法定代表人：马春艳

你公司连续2个年度（2023年、2024年）未年报，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本局于2025年8月7日在昌吉市人民政府市场监督管理局门户网站发布《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规范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的提示性公告》，要求你单位到本局接受调查，截止公告期满后，你单位仍未配合调查。本局于2025年9月11日、9月30日，两次向你公司登记住所邮寄《关于连续两个以上年度未公示年度报告企业登记地址核查的公函》，要求主动与本局联系，提供当前实际经营地址、联系方式以及相应经营情况说明材料，昌吉州邮政局因你公司无法查找，两次邮寄投递的《关于连续两个以上年度未公示年度报告企业登记地址核查的公函》均因无人查收被退回本局。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证据一：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信用监管系统调取的昌吉市辖区2023、2024年度未年报企业名单及列异名单，证明案件来源事实及当事人经营状态正常，非歇业，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已被列入经营异常企业名单未改正的事实。
证据二：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在昌吉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发布的《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规范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的提示性公告》截屏，证明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已告知其限期整改事项。

证据三：2025年9月11日、2025年9月30日，向企业两次邮寄《关于连续两个以上年度未公示年度报告企业登记地址核查的公函》后无人查收的退件，证明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事实。

证据四：现场检查笔录1份，所属村、社区（物业公司、产权所有人）出具的不在登记场所经营的证明1份，证明当事人未在登记的住所从事经营活动的事实。

证据五：昌吉市税务局提供的协助调查函的回复，当事人连续两个年度未依法缴纳税款，未开展经营活动的事实。

2025年11月10日，本局通过昌吉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发布了《关于吊销新疆登隆汽车服务有限公司等83家企业营业执照行政处罚告知的公告》和《拟吊销企业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依法告知当事人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陈述、申辩和要求听证的权利。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和听证要求。
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之规定。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异常经营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异常经营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之规定，决定对当事人作出处罚：吊销营业执照

如你单位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昌吉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六个月内依法直接向昌吉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5年12 月18 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示本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两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
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决定书
昌市市监处罚[2025]270号

当事人：新疆天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23013330599326

经营场所：新疆昌吉州昌吉市乌伊西路亚中美居广场五楼5016号（66区3丘38栋）

法定代表人：冯建材

你公司连续2个年度（2023年、2024年）未年报，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本局于2025年8月7日在昌吉市人民政府市场监督管理局门户网站发布《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规范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的提示性公告》，要求你单位到本局接受调查，截止公告期满后，你单位仍未配合调查。本局于2025年9月11日、9月30日，两次向你公司登记住所邮寄《关于连续两个以上年度未公示年度报告企业登记地址核查的公函》，要求主动与本局联系，提供当前实际经营地址、联系方式以及相应经营情况说明材料，昌吉州邮政局因你公司无法查找，两次邮寄投递的《关于连续两个以上年度未公示年度报告企业登记地址核查的公函》均因无人查收被退回本局。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证据一：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信用监管系统调取的昌吉市辖区2023、2024年度未年报企业名单及列异名单，证明案件来源事实及当事人经营状态正常，非歇业，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已被列入经营异常企业名单未改正的事实。
证据二：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在昌吉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发布的《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规范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的提示性公告》截屏，证明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已告知其限期整改事项。

证据三：2025年9月11日、2025年9月30日，向企业两次邮寄《关于连续两个以上年度未公示年度报告企业登记地址核查的公函》后无人查收的退件，证明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事实。

证据四：现场检查笔录1份，所属村、社区（物业公司、产权所有人）出具的不在登记场所经营的证明1份，证明当事人未在登记的住所从事经营活动的事实。

证据五：昌吉市税务局提供的协助调查函的回复，当事人连续两个年度未依法缴纳税款，未开展经营活动的事实。

2025年11月10日，本局通过昌吉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发布了《关于吊销新疆登隆汽车服务有限公司等83家企业营业执照行政处罚告知的公告》和《拟吊销企业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依法告知当事人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陈述、申辩和要求听证的权利。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和听证要求。
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之规定。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异常经营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异常经营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之规定，决定对当事人作出处罚：吊销营业执照

如你单位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昌吉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六个月内依法直接向昌吉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5年12 月18 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示本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两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
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决定书
昌市市监处罚[2025]207号

当事人：昌吉市凯尔菱电梯销售有限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2301328874537U

经营场所：新疆昌吉州昌吉市延安北路48号银杏世纪广场办公楼二楼204号（8区5丘9栋）

法定代表人：刘琼

你公司连续2个年度（2023年、2024年）未年报，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本局于2025年8月7日在昌吉市人民政府市场监督管理局门户网站发布《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规范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的提示性公告》，要求你单位到本局接受调查，截止公告期满后，你单位仍未配合调查。本局于2025年9月11日、9月30日，两次向你公司登记住所邮寄《关于连续两个以上年度未公示年度报告企业登记地址核查的公函》，要求主动与本局联系，提供当前实际经营地址、联系方式以及相应经营情况说明材料，昌吉州邮政局因你公司无法查找，两次邮寄投递的《关于连续两个以上年度未公示年度报告企业登记地址核查的公函》均因无人查收被退回本局。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证据一：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信用监管系统调取的昌吉市辖区2023、2024年度未年报企业名单及列异名单，证明案件来源事实及当事人经营状态正常，非歇业，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已被列入经营异常企业名单未改正的事实。
证据二：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在昌吉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发布的《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规范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的提示性公告》截屏，证明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已告知其限期整改事项。

证据三：2025年9月11日、2025年9月30日，向企业两次邮寄《关于连续两个以上年度未公示年度报告企业登记地址核查的公函》后无人查收的退件，证明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事实。

证据四：现场检查笔录1份，所属村、社区（物业公司、产权所有人）出具的不在登记场所经营的证明1份，证明当事人未在登记的住所从事经营活动的事实。

证据五：昌吉市税务局提供的协助调查函的回复，当事人连续两个年度未依法缴纳税款，未开展经营活动的事实。

2025年11月10日，本局通过昌吉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发布了《关于吊销新疆登隆汽车服务有限公司等83家企业营业执照行政处罚告知的公告》和《拟吊销企业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依法告知当事人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陈述、申辩和要求听证的权利。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和听证要求。
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之规定。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异常经营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异常经营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之规定，决定对当事人作出处罚：吊销营业执照

如你单位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昌吉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六个月内依法直接向昌吉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5年12 月18 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示本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两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
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决定书
昌市市监处罚[2025]250号

当事人：昌吉市龙凤久居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2301MA776NAG61

经营场所：新疆昌吉州昌吉市北京南路华东大厦7楼4室

法定代表人：张小兵

你公司连续2个年度（2023年、2024年）未年报，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本局于2025年8月7日在昌吉市人民政府市场监督管理局门户网站发布《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规范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的提示性公告》，要求你单位到本局接受调查，截止公告期满后，你单位仍未配合调查。本局于2025年9月11日、9月30日，两次向你公司登记住所邮寄《关于连续两个以上年度未公示年度报告企业登记地址核查的公函》，要求主动与本局联系，提供当前实际经营地址、联系方式以及相应经营情况说明材料，昌吉州邮政局因你公司无法查找，两次邮寄投递的《关于连续两个以上年度未公示年度报告企业登记地址核查的公函》均因无人查收被退回本局。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证据一：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信用监管系统调取的昌吉市辖区2023、2024年度未年报企业名单及列异名单，证明案件来源事实及当事人经营状态正常，非歇业，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已被列入经营异常企业名单未改正的事实。
证据二：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在昌吉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发布的《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规范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的提示性公告》截屏，证明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已告知其限期整改事项。

证据三：2025年9月11日、2025年9月30日，向企业两次邮寄《关于连续两个以上年度未公示年度报告企业登记地址核查的公函》后无人查收的退件，证明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事实。

证据四：现场检查笔录1份，所属村、社区（物业公司、产权所有人）出具的不在登记场所经营的证明1份，证明当事人未在登记的住所从事经营活动的事实。

证据五：昌吉市税务局提供的协助调查函的回复，当事人连续两个年度未依法缴纳税款，未开展经营活动的事实。

2025年11月10日，本局通过昌吉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发布了《关于吊销新疆登隆汽车服务有限公司等83家企业营业执照行政处罚告知的公告》和《拟吊销企业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依法告知当事人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陈述、申辩和要求听证的权利。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和听证要求。
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之规定。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异常经营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异常经营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之规定，决定对当事人作出处罚：吊销营业执照

如你单位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昌吉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六个月内依法直接向昌吉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5年12 月18 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示本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两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
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决定书
昌市市监处罚[2025]209号

当事人：昌吉市源顺通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2301MA77N84179

经营场所：新疆昌吉州昌吉市石河子西路与翠岸路交汇处新疆嘉迪科技大厦D3#楼8楼11号

法定代表人：祝思源

你公司连续2个年度（2023年、2024年）未年报，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本局于2025年8月7日在昌吉市人民政府市场监督管理局门户网站发布《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规范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的提示性公告》，要求你单位到本局接受调查，截止公告期满后，你单位仍未配合调查。本局于2025年9月11日、9月30日，两次向你公司登记住所邮寄《关于连续两个以上年度未公示年度报告企业登记地址核查的公函》，要求主动与本局联系，提供当前实际经营地址、联系方式以及相应经营情况说明材料，昌吉州邮政局因你公司无法查找，两次邮寄投递的《关于连续两个以上年度未公示年度报告企业登记地址核查的公函》均因无人查收被退回本局。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证据一：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信用监管系统调取的昌吉市辖区2023、2024年度未年报企业名单及列异名单，证明案件来源事实及当事人经营状态正常，非歇业，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已被列入经营异常企业名单未改正的事实。
证据二：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在昌吉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发布的《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规范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的提示性公告》截屏，证明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已告知其限期整改事项。

证据三：2025年9月11日、2025年9月30日，向企业两次邮寄《关于连续两个以上年度未公示年度报告企业登记地址核查的公函》后无人查收的退件，证明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事实。

证据四：现场检查笔录1份，所属村、社区（物业公司、产权所有人）出具的不在登记场所经营的证明1份，证明当事人未在登记的住所从事经营活动的事实。

证据五：昌吉市税务局提供的协助调查函的回复，当事人连续两个年度未依法缴纳税款，未开展经营活动的事实。

2025年11月10日，本局通过昌吉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发布了《关于吊销新疆登隆汽车服务有限公司等83家企业营业执照行政处罚告知的公告》和《拟吊销企业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依法告知当事人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陈述、申辩和要求听证的权利。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和听证要求。
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之规定。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异常经营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异常经营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之规定，决定对当事人作出处罚：吊销营业执照

如你单位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昌吉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六个月内依法直接向昌吉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5年12 月18 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示本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两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
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决定书
昌市市监处罚[2025]216号

当事人：昌吉市麦多吉食品有限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23010688459316

经营场所：新疆昌吉州昌吉市佃坝乡二畦村六区

法定代表人：马超

你公司连续2个年度（2023年、2024年）未年报，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本局于2025年8月7日在昌吉市人民政府市场监督管理局门户网站发布《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规范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的提示性公告》，要求你单位到本局接受调查，截止公告期满后，你单位仍未配合调查。本局于2025年9月11日、9月30日，两次向你公司登记住所邮寄《关于连续两个以上年度未公示年度报告企业登记地址核查的公函》，要求主动与本局联系，提供当前实际经营地址、联系方式以及相应经营情况说明材料，昌吉州邮政局因你公司无法查找，两次邮寄投递的《关于连续两个以上年度未公示年度报告企业登记地址核查的公函》均因无人查收被退回本局。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证据一：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信用监管系统调取的昌吉市辖区2023、2024年度未年报企业名单及列异名单，证明案件来源事实及当事人经营状态正常，非歇业，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已被列入经营异常企业名单未改正的事实。
证据二：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在昌吉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发布的《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规范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的提示性公告》截屏，证明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已告知其限期整改事项。

证据三：2025年9月11日、2025年9月30日，向企业两次邮寄《关于连续两个以上年度未公示年度报告企业登记地址核查的公函》后无人查收的退件，证明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事实。

证据四：现场检查笔录1份，所属村、社区（物业公司、产权所有人）出具的不在登记场所经营的证明1份，证明当事人未在登记的住所从事经营活动的事实。

证据五：昌吉市税务局提供的协助调查函的回复，当事人连续两个年度未依法缴纳税款，未开展经营活动的事实。

2025年11月10日，本局通过昌吉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发布了《关于吊销新疆登隆汽车服务有限公司等83家企业营业执照行政处罚告知的公告》和《拟吊销企业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依法告知当事人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陈述、申辩和要求听证的权利。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和听证要求。
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之规定。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异常经营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异常经营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之规定，决定对当事人作出处罚：吊销营业执照

如你单位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昌吉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六个月内依法直接向昌吉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5年12 月18 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示本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两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
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决定书
昌市市监处罚[2025]198号

当事人：新疆觅舞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2301328841655G

经营场所：新疆昌吉州昌吉市建设北路298号邻里中心三楼A3-05#铺位

法定代表人：米悉尔

你公司连续2个年度（2023年、2024年）未年报，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本局于2025年8月7日在昌吉市人民政府市场监督管理局门户网站发布《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规范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的提示性公告》，要求你单位到本局接受调查，截止公告期满后，你单位仍未配合调查。本局于2025年9月11日、9月30日，两次向你公司登记住所邮寄《关于连续两个以上年度未公示年度报告企业登记地址核查的公函》，要求主动与本局联系，提供当前实际经营地址、联系方式以及相应经营情况说明材料，昌吉州邮政局因你公司无法查找，两次邮寄投递的《关于连续两个以上年度未公示年度报告企业登记地址核查的公函》均因无人查收被退回本局。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证据一：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信用监管系统调取的昌吉市辖区2023、2024年度未年报企业名单及列异名单，证明案件来源事实及当事人经营状态正常，非歇业，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已被列入经营异常企业名单未改正的事实。
证据二：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在昌吉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发布的《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规范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的提示性公告》截屏，证明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已告知其限期整改事项。

证据三：2025年9月11日、2025年9月30日，向企业两次邮寄《关于连续两个以上年度未公示年度报告企业登记地址核查的公函》后无人查收的退件，证明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事实。

证据四：现场检查笔录1份，所属村、社区（物业公司、产权所有人）出具的不在登记场所经营的证明1份，证明当事人未在登记的住所从事经营活动的事实。

证据五：昌吉市税务局提供的协助调查函的回复，当事人连续两个年度未依法缴纳税款，未开展经营活动的事实。

2025年11月10日，本局通过昌吉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发布了《关于吊销新疆登隆汽车服务有限公司等83家企业营业执照行政处罚告知的公告》和《拟吊销企业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依法告知当事人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陈述、申辩和要求听证的权利。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和听证要求。
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之规定。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异常经营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异常经营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之规定，决定对当事人作出处罚：吊销营业执照

如你单位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昌吉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六个月内依法直接向昌吉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5年12 月18 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示本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两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
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决定书
昌市市监处罚[2025]238号

当事人：新疆德丞永益物流有限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2301MA77M28294

经营场所：新疆昌吉州昌吉市石河子西路与翠岸路交汇处新疆嘉迪科技大厦D3#楼9层02号

法定代表人：秦军

你公司连续2个年度（2023年、2024年）未年报，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本局于2025年8月7日在昌吉市人民政府市场监督管理局门户网站发布《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规范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的提示性公告》，要求你单位到本局接受调查，截止公告期满后，你单位仍未配合调查。本局于2025年9月11日、9月30日，两次向你公司登记住所邮寄《关于连续两个以上年度未公示年度报告企业登记地址核查的公函》，要求主动与本局联系，提供当前实际经营地址、联系方式以及相应经营情况说明材料，昌吉州邮政局因你公司无法查找，两次邮寄投递的《关于连续两个以上年度未公示年度报告企业登记地址核查的公函》均因无人查收被退回本局。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证据一：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信用监管系统调取的昌吉市辖区2023、2024年度未年报企业名单及列异名单，证明案件来源事实及当事人经营状态正常，非歇业，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已被列入经营异常企业名单未改正的事实。
证据二：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在昌吉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发布的《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规范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的提示性公告》截屏，证明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已告知其限期整改事项。

证据三：2025年9月11日、2025年9月30日，向企业两次邮寄《关于连续两个以上年度未公示年度报告企业登记地址核查的公函》后无人查收的退件，证明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事实。

证据四：现场检查笔录1份，所属村、社区（物业公司、产权所有人）出具的不在登记场所经营的证明1份，证明当事人未在登记的住所从事经营活动的事实。

证据五：昌吉市税务局提供的协助调查函的回复，当事人连续两个年度未依法缴纳税款，未开展经营活动的事实。

2025年11月10日，本局通过昌吉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发布了《关于吊销新疆登隆汽车服务有限公司等83家企业营业执照行政处罚告知的公告》和《拟吊销企业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依法告知当事人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陈述、申辩和要求听证的权利。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和听证要求。
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之规定。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异常经营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异常经营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之规定，决定对当事人作出处罚：吊销营业执照

如你单位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昌吉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六个月内依法直接向昌吉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5年12 月18 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示本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两份， 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
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决定书
昌市市监处罚[2025]222号

当事人：昌吉市如梦建筑装饰有限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2301MA77M2F907

经营场所：新疆昌吉州昌吉市乌伊西路南侧亚中美居广场六楼6004室（66区3丘38栋）

法定代表人：刘小菊

你公司连续2个年度（2023年、2024年）未年报，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本局于2025年8月7日在昌吉市人民政府市场监督管理局门户网站发布《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规范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的提示性公告》，要求你单位到本局接受调查，截止公告期满后，你单位仍未配合调查。本局于2025年9月11日、9月30日，两次向你公司登记住所邮寄《关于连续两个以上年度未公示年度报告企业登记地址核查的公函》，要求主动与本局联系，提供当前实际经营地址、联系方式以及相应经营情况说明材料，昌吉州邮政局因你公司无法查找，两次邮寄投递的《关于连续两个以上年度未公示年度报告企业登记地址核查的公函》均因无人查收被退回本局。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证据一：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信用监管系统调取的昌吉市辖区2023、2024年度未年报企业名单及列异名单，证明案件来源事实及当事人经营状态正常，非歇业，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已被列入经营异常企业名单未改正的事实。
证据二：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在昌吉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发布的《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规范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的提示性公告》截屏，证明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已告知其限期整改事项。

证据三：2025年9月11日、2025年9月30日，向企业两次邮寄《关于连续两个以上年度未公示年度报告企业登记地址核查的公函》后无人查收的退件，证明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事实。

证据四：现场检查笔录1份，所属村、社区（物业公司、产权所有人）出具的不在登记场所经营的证明1份，证明当事人未在登记的住所从事经营活动的事实。

证据五：昌吉市税务局提供的协助调查函的回复，当事人连续两个年度未依法缴纳税款，未开展经营活动的事实。

2025年11月10日，本局通过昌吉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发布了《关于吊销新疆登隆汽车服务有限公司等83家企业营业执照行政处罚告知的公告》和《拟吊销企业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依法告知当事人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陈述、申辩和要求听证的权利。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和听证要求。
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之规定。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异常经营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异常经营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之规定，决定对当事人作出处罚：吊销营业执照

如你单位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昌吉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六个月内依法直接向昌吉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5年12 月18 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示本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两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
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决定书
昌市市监处罚[2025]223号

当事人：昌吉市乐潮网吧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2301MA79JM6MXH

经营场所：新疆昌吉州昌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鸿兴苑小区A区商业5、6、7、8号

法定代表人：夏季夫

你公司连续2个年度（2023年、2024年）未年报，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本局于2025年8月7日在昌吉市人民政府市场监督管理局门户网站发布《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规范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的提示性公告》，要求你单位到本局接受调查，截止公告期满后，你单位仍未配合调查。本局于2025年9月11日、9月30日，两次向你公司登记住所邮寄《关于连续两个以上年度未公示年度报告企业登记地址核查的公函》，要求主动与本局联系，提供当前实际经营地址、联系方式以及相应经营情况说明材料，昌吉州邮政局因你公司无法查找，两次邮寄投递的《关于连续两个以上年度未公示年度报告企业登记地址核查的公函》均因无人查收被退回本局。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证据一：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信用监管系统调取的昌吉市辖区2023、2024年度未年报企业名单及列异名单，证明案件来源事实及当事人经营状态正常，非歇业，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已被列入经营异常企业名单未改正的事实。
证据二：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在昌吉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发布的《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规范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的提示性公告》截屏，证明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已告知其限期整改事项。

证据三：2025年9月11日、2025年9月30日，向企业两次邮寄《关于连续两个以上年度未公示年度报告企业登记地址核查的公函》后无人查收的退件，证明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事实。

证据四：现场检查笔录1份，所属村、社区（物业公司、产权所有人）出具的不在登记场所经营的证明1份，证明当事人未在登记的住所从事经营活动的事实。

证据五：昌吉市税务局提供的协助调查函的回复，当事人连续两个年度未依法缴纳税款，未开展经营活动的事实。

2025年11月10日，本局通过昌吉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发布了《关于吊销新疆登隆汽车服务有限公司等83家企业营业执照行政处罚告知的公告》和《拟吊销企业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依法告知当事人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陈述、申辩和要求听证的权利。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和听证要求。
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之规定。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异常经营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异常经营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之规定，决定对当事人作出处罚：吊销营业执照

如你单位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昌吉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六个月内依法直接向昌吉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5年12 月18 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示本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两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
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决定书
昌市市监处罚[2025]268号

当事人：昌吉市杰力劳务派遣有限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2301MA7784BN9K

经营场所：新疆昌吉州昌吉市大西渠镇新疆有色金属工业集团全鑫建设有限公司昌吉市分公司新建综合楼一楼103号

法定代表人：庄乾江

你公司连续2个年度（2023年、2024年）未年报，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本局于2025年8月7日在昌吉市人民政府市场监督管理局门户网站发布《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规范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的提示性公告》，要求你单位到本局接受调查，截止公告期满后，你单位仍未配合调查。本局于2025年9月11日、9月30日，两次向你公司登记住所邮寄《关于连续两个以上年度未公示年度报告企业登记地址核查的公函》，要求主动与本局联系，提供当前实际经营地址、联系方式以及相应经营情况说明材料，昌吉州邮政局因你公司无法查找，两次邮寄投递的《关于连续两个以上年度未公示年度报告企业登记地址核查的公函》均因无人查收被退回本局。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证据一：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信用监管系统调取的昌吉市辖区2023、2024年度未年报企业名单及列异名单，证明案件来源事实及当事人经营状态正常，非歇业，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已被列入经营异常企业名单未改正的事实。
证据二：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在昌吉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发布的《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规范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的提示性公告》截屏，证明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已告知其限期整改事项。

证据三：2025年9月11日、2025年9月30日，向企业两次邮寄《关于连续两个以上年度未公示年度报告企业登记地址核查的公函》后无人查收的退件，证明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事实。

证据四：现场检查笔录1份，所属村、社区（物业公司、产权所有人）出具的不在登记场所经营的证明1份，证明当事人未在登记的住所从事经营活动的事实。

证据五：昌吉市税务局提供的协助调查函的回复，当事人连续两个年度未依法缴纳税款，未开展经营活动的事实。

2025年11月10日，本局通过昌吉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发布了《关于吊销新疆登隆汽车服务有限公司等83家企业营业执照行政处罚告知的公告》和《拟吊销企业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依法告知当事人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陈述、申辩和要求听证的权利。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和听证要求。
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之规定。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异常经营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异常经营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之规定，决定对当事人作出处罚：吊销营业执照

如你单位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昌吉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六个月内依法直接向昌吉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5年12 月18 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示本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两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
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决定书
昌市市监处罚[2025]212号

当事人：昌吉市新昕飞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2301MA778Q107E

经营场所：新疆昌吉州昌吉市长宁南路佳弘大厦六楼（69区3丘17栋）

法定代表人：王品九

你公司连续2个年度（2023年、2024年）未年报，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本局于2025年8月7日在昌吉市人民政府市场监督管理局门户网站发布《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规范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的提示性公告》，要求你单位到本局接受调查，截止公告期满后，你单位仍未配合调查。本局于2025年9月11日、9月30日，两次向你公司登记住所邮寄《关于连续两个以上年度未公示年度报告企业登记地址核查的公函》，要求主动与本局联系，提供当前实际经营地址、联系方式以及相应经营情况说明材料，昌吉州邮政局因你公司无法查找，两次邮寄投递的《关于连续两个以上年度未公示年度报告企业登记地址核查的公函》均因无人查收被退回本局。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证据一：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信用监管系统调取的昌吉市辖区2023、2024年度未年报企业名单及列异名单，证明案件来源事实及当事人经营状态正常，非歇业，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已被列入经营异常企业名单未改正的事实。
证据二：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在昌吉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发布的《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规范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的提示性公告》截屏，证明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已告知其限期整改事项。

证据三：2025年9月11日、2025年9月30日，向企业两次邮寄《关于连续两个以上年度未公示年度报告企业登记地址核查的公函》后无人查收的退件，证明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事实。

证据四：现场检查笔录1份，所属村、社区（物业公司、产权所有人）出具的不在登记场所经营的证明1份，证明当事人未在登记的住所从事经营活动的事实。

证据五：昌吉市税务局提供的协助调查函的回复，当事人连续两个年度未依法缴纳税款，未开展经营活动的事实。

2025年11月10日，本局通过昌吉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发布了《关于吊销新疆登隆汽车服务有限公司等83家企业营业执照行政处罚告知的公告》和《拟吊销企业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依法告知当事人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陈述、申辩和要求听证的权利。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和听证要求。
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之规定。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异常经营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异常经营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之规定，决定对当事人作出处罚：吊销营业执照

如你单位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昌吉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六个月内依法直接向昌吉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5年12 月18 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示本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两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
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决定书
昌市市监处罚[2025]205号

当事人：新疆巴蜀伟业商贸有限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2301MA77BERG76

经营场所：新疆昌吉州昌吉市滨湖镇滨湖村二区66号

法定代表人：杨义伟

你公司连续2个年度（2023年、2024年）未年报，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本局于2025年8月7日在昌吉市人民政府市场监督管理局门户网站发布《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规范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的提示性公告》，要求你单位到本局接受调查，截止公告期满后，你单位仍未配合调查。本局于2025年9月11日、9月30日，两次向你公司登记住所邮寄《关于连续两个以上年度未公示年度报告企业登记地址核查的公函》，要求主动与本局联系，提供当前实际经营地址、联系方式以及相应经营情况说明材料，昌吉州邮政局因你公司无法查找，两次邮寄投递的《关于连续两个以上年度未公示年度报告企业登记地址核查的公函》均因无人查收被退回本局。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证据一：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信用监管系统调取的昌吉市辖区2023、2024年度未年报企业名单及列异名单，证明案件来源事实及当事人经营状态正常，非歇业，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已被列入经营异常企业名单未改正的事实。
证据二：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在昌吉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发布的《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规范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的提示性公告》截屏，证明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已告知其限期整改事项。

证据三：2025年9月11日、2025年9月30日，向企业两次邮寄《关于连续两个以上年度未公示年度报告企业登记地址核查的公函》后无人查收的退件，证明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事实。

证据四：现场检查笔录1份，所属村、社区（物业公司、产权所有人）出具的不在登记场所经营的证明1份，证明当事人未在登记的住所从事经营活动的事实。

证据五：昌吉市税务局提供的协助调查函的回复，当事人连续两个年度未依法缴纳税款，未开展经营活动的事实。

2025年11月10日，本局通过昌吉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发布了《关于吊销新疆登隆汽车服务有限公司等83家企业营业执照行政处罚告知的公告》和《拟吊销企业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依法告知当事人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陈述、申辩和要求听证的权利。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和听证要求。
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之规定。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异常经营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异常经营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之规定，决定对当事人作出处罚：吊销营业执照

如你单位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昌吉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六个月内依法直接向昌吉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5年12 月18 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示本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两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
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决定书
昌市市监处罚[2025]252号

当事人：新疆新辉盛世商贸有限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2301MA77LGHQ5Y

经营场所：新疆昌吉州昌吉市二六工镇东六工村29号

法定代表人：马建国

你公司连续2个年度（2023年、2024年）未年报，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本局于2025年8月7日在昌吉市人民政府市场监督管理局门户网站发布《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规范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的提示性公告》，要求你单位到本局接受调查，截止公告期满后，你单位仍未配合调查。本局于2025年9月11日、9月30日，两次向你公司登记住所邮寄《关于连续两个以上年度未公示年度报告企业登记地址核查的公函》，要求主动与本局联系，提供当前实际经营地址、联系方式以及相应经营情况说明材料，昌吉州邮政局因你公司无法查找，两次邮寄投递的《关于连续两个以上年度未公示年度报告企业登记地址核查的公函》均因无人查收被退回本局。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证据一：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信用监管系统调取的昌吉市辖区2023、2024年度未年报企业名单及列异名单，证明案件来源事实及当事人经营状态正常，非歇业，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已被列入经营异常企业名单未改正的事实。
证据二：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在昌吉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发布的《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规范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的提示性公告》截屏，证明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已告知其限期整改事项。

证据三：2025年9月11日、2025年9月30日，向企业两次邮寄《关于连续两个以上年度未公示年度报告企业登记地址核查的公函》后无人查收的退件，证明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事实。

证据四：现场检查笔录1份，所属村、社区（物业公司、产权所有人）出具的不在登记场所经营的证明1份，证明当事人未在登记的住所从事经营活动的事实。

证据五：昌吉市税务局提供的协助调查函的回复，当事人连续两个年度未依法缴纳税款，未开展经营活动的事实。

2025年11月10日，本局通过昌吉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发布了《关于吊销新疆登隆汽车服务有限公司等83家企业营业执照行政处罚告知的公告》和《拟吊销企业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依法告知当事人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陈述、申辩和要求听证的权利。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和听证要求。
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之规定。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异常经营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异常经营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之规定，决定对当事人作出处罚：吊销营业执照

如你单位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昌吉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六个月内依法直接向昌吉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5年12 月18 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示本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两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
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决定书
昌市市监处罚[2025]195号

当事人：新疆皓然环保设备有限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23013133214897

经营场所：新疆昌吉州昌吉市滨湖镇东沟村三区

法定代表人：宋献春

你公司连续2个年度（2023年、2024年）未年报，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本局于2025年8月7日在昌吉市人民政府市场监督管理局门户网站发布《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规范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的提示性公告》，要求你单位到本局接受调查，截止公告期满后，你单位仍未配合调查。本局于2025年9月11日、9月30日，两次向你公司登记住所邮寄《关于连续两个以上年度未公示年度报告企业登记地址核查的公函》，要求主动与本局联系，提供当前实际经营地址、联系方式以及相应经营情况说明材料，昌吉州邮政局因你公司无法查找，两次邮寄投递的《关于连续两个以上年度未公示年度报告企业登记地址核查的公函》均因无人查收被退回本局。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证据一：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信用监管系统调取的昌吉市辖区2023、2024年度未年报企业名单及列异名单，证明案件来源事实及当事人经营状态正常，非歇业，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已被列入经营异常企业名单未改正的事实。
证据二：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在昌吉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发布的《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规范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的提示性公告》截屏，证明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已告知其限期整改事项。

证据三：2025年9月11日、2025年9月30日，向企业两次邮寄《关于连续两个以上年度未公示年度报告企业登记地址核查的公函》后无人查收的退件，证明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事实。

证据四：现场检查笔录1份，所属村、社区（物业公司、产权所有人）出具的不在登记场所经营的证明1份，证明当事人未在登记的住所从事经营活动的事实。

证据五：昌吉市税务局提供的协助调查函的回复，当事人连续两个年度未依法缴纳税款，未开展经营活动的事实。

2025年11月10日，本局通过昌吉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发布了《关于吊销新疆登隆汽车服务有限公司等83家企业营业执照行政处罚告知的公告》和《拟吊销企业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依法告知当事人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陈述、申辩和要求听证的权利。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和听证要求。
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之规定。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异常经营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异常经营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之规定，决定对当事人作出处罚：吊销营业执照

如你单位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昌吉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六个月内依法直接向昌吉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5年12 月18 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示本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两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
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决定书
昌市市监处罚[2025]246号

当事人：昌吉市中关快车智慧物流有限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2301MA77Q5MH0E

经营场所：新疆昌吉州昌吉市石河子西路与翠岸路交汇处新疆嘉迪科技大厦D3#楼15层9号房

法定代表人：石磊

你公司连续2个年度（2023年、2024年）未年报，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本局于2025年8月7日在昌吉市人民政府市场监督管理局门户网站发布《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规范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的提示性公告》，要求你单位到本局接受调查，截止公告期满后，你单位仍未配合调查。本局于2025年9月11日、9月30日，两次向你公司登记住所邮寄《关于连续两个以上年度未公示年度报告企业登记地址核查的公函》，要求主动与本局联系，提供当前实际经营地址、联系方式以及相应经营情况说明材料，昌吉州邮政局因你公司无法查找，两次邮寄投递的《关于连续两个以上年度未公示年度报告企业登记地址核查的公函》均因无人查收被退回本局。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证据一：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信用监管系统调取的昌吉市辖区2023、2024年度未年报企业名单及列异名单，证明案件来源事实及当事人经营状态正常，非歇业，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已被列入经营异常企业名单未改正的事实。
证据二：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在昌吉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发布的《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规范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的提示性公告》截屏，证明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已告知其限期整改事项。

证据三：2025年9月11日、2025年9月30日，向企业两次邮寄《关于连续两个以上年度未公示年度报告企业登记地址核查的公函》后无人查收的退件，证明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事实。

证据四：现场检查笔录1份，所属村、社区（物业公司、产权所有人）出具的不在登记场所经营的证明1份，证明当事人未在登记的住所从事经营活动的事实。

证据五：昌吉市税务局提供的协助调查函的回复，当事人连续两个年度未依法缴纳税款，未开展经营活动的事实。

2025年11月10日，本局通过昌吉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发布了《关于吊销新疆登隆汽车服务有限公司等83家企业营业执照行政处罚告知的公告》和《拟吊销企业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依法告知当事人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陈述、申辩和要求听证的权利。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和听证要求。
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之规定。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异常经营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异常经营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之规定，决定对当事人作出处罚：吊销营业执照

如你单位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昌吉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六个月内依法直接向昌吉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5年12 月18 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示本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两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
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决定书
昌市市监处罚[2025]214号

当事人：新疆诚洁清洁服务有限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23013134033618

经营场所：新疆昌吉州昌吉市健康西路39号和乐园1幢楼2单元501室（28区4丘2栋）

法定代表人：王新刚

你公司连续2个年度（2023年、2024年）未年报，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本局于2025年8月7日在昌吉市人民政府市场监督管理局门户网站发布《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规范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的提示性公告》，要求你单位到本局接受调查，截止公告期满后，你单位仍未配合调查。本局于2025年9月11日、9月30日，两次向你公司登记住所邮寄《关于连续两个以上年度未公示年度报告企业登记地址核查的公函》，要求主动与本局联系，提供当前实际经营地址、联系方式以及相应经营情况说明材料，昌吉州邮政局因你公司无法查找，两次邮寄投递的《关于连续两个以上年度未公示年度报告企业登记地址核查的公函》均因无人查收被退回本局。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证据一：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信用监管系统调取的昌吉市辖区2023、2024年度未年报企业名单及列异名单，证明案件来源事实及当事人经营状态正常，非歇业，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已被列入经营异常企业名单未改正的事实。
证据二：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在昌吉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发布的《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规范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的提示性公告》截屏，证明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已告知其限期整改事项。

证据三：2025年9月11日、2025年9月30日，向企业两次邮寄《关于连续两个以上年度未公示年度报告企业登记地址核查的公函》后无人查收的退件，证明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事实。

证据四：现场检查笔录1份，所属村、社区（物业公司、产权所有人）出具的不在登记场所经营的证明1份，证明当事人未在登记的住所从事经营活动的事实。

证据五：昌吉市税务局提供的协助调查函的回复，当事人连续两个年度未依法缴纳税款，未开展经营活动的事实。

2025年11月10日，本局通过昌吉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发布了《关于吊销新疆登隆汽车服务有限公司等83家企业营业执照行政处罚告知的公告》和《拟吊销企业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依法告知当事人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陈述、申辩和要求听证的权利。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和听证要求。
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之规定。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异常经营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异常经营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之规定，决定对当事人作出处罚：吊销营业执照

如你单位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昌吉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六个月内依法直接向昌吉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5年12 月18 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示本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两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
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决定书
昌市市监处罚[2025]218号

当事人：新疆万发峰业劳务有限公司昌吉市分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2301MA776A5LX9

经营场所：新疆昌吉州昌吉市健康西路牛马市场后门对面保鲜库综合办公楼317号房（36区5丘4栋）

法定代表人：周昌俊

你公司连续2个年度（2023年、2024年）未年报，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本局于2025年8月7日在昌吉市人民政府市场监督管理局门户网站发布《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规范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的提示性公告》，要求你单位到本局接受调查，截止公告期满后，你单位仍未配合调查。本局于2025年9月11日、9月30日，两次向你公司登记住所邮寄《关于连续两个以上年度未公示年度报告企业登记地址核查的公函》，要求主动与本局联系，提供当前实际经营地址、联系方式以及相应经营情况说明材料，昌吉州邮政局因你公司无法查找，两次邮寄投递的《关于连续两个以上年度未公示年度报告企业登记地址核查的公函》均因无人查收被退回本局。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证据一：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信用监管系统调取的昌吉市辖区2023、2024年度未年报企业名单及列异名单，证明案件来源事实及当事人经营状态正常，非歇业，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已被列入经营异常企业名单未改正的事实。
证据二：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在昌吉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发布的《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规范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的提示性公告》截屏，证明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已告知其限期整改事项。

证据三：2025年9月11日、2025年9月30日，向企业两次邮寄《关于连续两个以上年度未公示年度报告企业登记地址核查的公函》后无人查收的退件，证明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事实。

证据四：现场检查笔录1份，所属村、社区（物业公司、产权所有人）出具的不在登记场所经营的证明1份，证明当事人未在登记的住所从事经营活动的事实。

证据五：昌吉市税务局提供的协助调查函的回复，当事人连续两个年度未依法缴纳税款，未开展经营活动的事实。

2025年11月10日，本局通过昌吉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发布了《关于吊销新疆登隆汽车服务有限公司等83家企业营业执照行政处罚告知的公告》和《拟吊销企业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依法告知当事人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陈述、申辩和要求听证的权利。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和听证要求。
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之规定。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异常经营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异常经营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之规定，决定对当事人作出处罚：吊销营业执照

如你单位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昌吉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六个月内依法直接向昌吉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5年12 月18 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示本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两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
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决定书
昌市市监处罚[2025]258号

当事人：新疆开创邦基建筑装饰有限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2301MA77TH908P

经营场所：新疆昌吉州昌吉市北京南路21号华东商务大厦1幢F-43、F-44号（54区1丘120栋）

法定代表人：贾建民

你公司连续2个年度（2023年、2024年）未年报，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本局于2025年8月7日在昌吉市人民政府市场监督管理局门户网站发布《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规范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的提示性公告》，要求你单位到本局接受调查，截止公告期满后，你单位仍未配合调查。本局于2025年9月11日、9月30日，两次向你公司登记住所邮寄《关于连续两个以上年度未公示年度报告企业登记地址核查的公函》，要求主动与本局联系，提供当前实际经营地址、联系方式以及相应经营情况说明材料，昌吉州邮政局因你公司无法查找，两次邮寄投递的《关于连续两个以上年度未公示年度报告企业登记地址核查的公函》均因无人查收被退回本局。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证据一：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信用监管系统调取的昌吉市辖区2023、2024年度未年报企业名单及列异名单，证明案件来源事实及当事人经营状态正常，非歇业，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已被列入经营异常企业名单未改正的事实。
证据二：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在昌吉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发布的《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规范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的提示性公告》截屏，证明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已告知其限期整改事项。

证据三：2025年9月11日、2025年9月30日，向企业两次邮寄《关于连续两个以上年度未公示年度报告企业登记地址核查的公函》后无人查收的退件，证明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事实。

证据四：现场检查笔录1份，所属村、社区（物业公司、产权所有人）出具的不在登记场所经营的证明1份，证明当事人未在登记的住所从事经营活动的事实。

证据五：昌吉市税务局提供的协助调查函的回复，当事人连续两个年度未依法缴纳税款，未开展经营活动的事实。

2025年11月10日，本局通过昌吉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发布了《关于吊销新疆登隆汽车服务有限公司等83家企业营业执照行政处罚告知的公告》和《拟吊销企业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依法告知当事人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陈述、申辩和要求听证的权利。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和听证要求。
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之规定。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异常经营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异常经营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之规定，决定对当事人作出处罚：吊销营业执照

如你单位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昌吉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六个月内依法直接向昌吉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5年12 月18 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示本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两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
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决定书
昌市市监处罚[2025]196号

当事人：河南盛楷荣投资有限公司昌吉市分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2301MA79JRK02Y

经营场所：新疆昌吉州昌吉市长宁路88号聚龙城商业写字楼第10层1004室（54区3丘15栋）

法定代表人：刘海军

你公司连续2个年度（2023年、2024年）未年报，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本局于2025年8月7日在昌吉市人民政府市场监督管理局门户网站发布《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规范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的提示性公告》，要求你单位到本局接受调查，截止公告期满后，你单位仍未配合调查。本局于2025年9月11日、9月30日，两次向你公司登记住所邮寄《关于连续两个以上年度未公示年度报告企业登记地址核查的公函》，要求主动与本局联系，提供当前实际经营地址、联系方式以及相应经营情况说明材料，昌吉州邮政局因你公司无法查找，两次邮寄投递的《关于连续两个以上年度未公示年度报告企业登记地址核查的公函》均因无人查收被退回本局。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证据一：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信用监管系统调取的昌吉市辖区2023、2024年度未年报企业名单及列异名单，证明案件来源事实及当事人经营状态正常，非歇业，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已被列入经营异常企业名单未改正的事实。
证据二：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在昌吉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发布的《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规范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的提示性公告》截屏，证明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已告知其限期整改事项。

证据三：2025年9月11日、2025年9月30日，向企业两次邮寄《关于连续两个以上年度未公示年度报告企业登记地址核查的公函》后无人查收的退件，证明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事实。

证据四：现场检查笔录1份，所属村、社区（物业公司、产权所有人）出具的不在登记场所经营的证明1份，证明当事人未在登记的住所从事经营活动的事实。

证据五：昌吉市税务局提供的协助调查函的回复，当事人连续两个年度未依法缴纳税款，未开展经营活动的事实。

2025年11月10日，本局通过昌吉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发布了《关于吊销新疆登隆汽车服务有限公司等83家企业营业执照行政处罚告知的公告》和《拟吊销企业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依法告知当事人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陈述、申辩和要求听证的权利。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和听证要求。
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之规定。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异常经营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异常经营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之规定，决定对当事人作出处罚：吊销营业执照

如你单位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昌吉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六个月内依法直接向昌吉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5年12 月18 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示本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两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
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决定书
昌市市监处罚[2025]235号

当事人：昌吉市昌正铝塑门窗加工有限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2301576220022G

经营场所：新疆昌吉州昌吉市元丰四队14区4丘24栋1-2号

法定代表人：柴保忠

你公司连续2个年度（2023年、2024年）未年报，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本局于2025年8月7日在昌吉市人民政府市场监督管理局门户网站发布《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规范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的提示性公告》，要求你单位到本局接受调查，截止公告期满后，你单位仍未配合调查。本局于2025年9月11日、9月30日，两次向你公司登记住所邮寄《关于连续两个以上年度未公示年度报告企业登记地址核查的公函》，要求主动与本局联系，提供当前实际经营地址、联系方式以及相应经营情况说明材料，昌吉州邮政局因你公司无法查找，两次邮寄投递的《关于连续两个以上年度未公示年度报告企业登记地址核查的公函》均因无人查收被退回本局。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证据一：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信用监管系统调取的昌吉市辖区2023、2024年度未年报企业名单及列异名单，证明案件来源事实及当事人经营状态正常，非歇业，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已被列入经营异常企业名单未改正的事实。
证据二：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在昌吉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发布的《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规范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的提示性公告》截屏，证明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已告知其限期整改事项。

证据三：2025年9月11日、2025年9月30日，向企业两次邮寄《关于连续两个以上年度未公示年度报告企业登记地址核查的公函》后无人查收的退件，证明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事实。

证据四：现场检查笔录1份，所属村、社区（物业公司、产权所有人）出具的不在登记场所经营的证明1份，证明当事人未在登记的住所从事经营活动的事实。

证据五：昌吉市税务局提供的协助调查函的回复，当事人连续两个年度未依法缴纳税款，未开展经营活动的事实。

2025年11月10日，本局通过昌吉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发布了《关于吊销新疆登隆汽车服务有限公司等83家企业营业执照行政处罚告知的公告》和《拟吊销企业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依法告知当事人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陈述、申辩和要求听证的权利。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和听证要求。
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之规定。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异常经营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异常经营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之规定，决定对当事人作出处罚：吊销营业执照

如你单位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昌吉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六个月内依法直接向昌吉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5年12 月18 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示本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两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
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决定书
昌市市监处罚[2025]249号

当事人：新疆鑫兴威金属制造有限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2301MA77FCAUX1

经营场所：新疆昌吉州昌吉市延安南路森林大弟门面房50号一层W109号（昌吉市50区1丘61栋1层W109）

法定代表人：唐连

你公司连续2个年度（2023年、2024年）未年报，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本局于2025年8月7日在昌吉市人民政府市场监督管理局门户网站发布《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规范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的提示性公告》，要求你单位到本局接受调查，截止公告期满后，你单位仍未配合调查。本局于2025年9月11日、9月30日，两次向你公司登记住所邮寄《关于连续两个以上年度未公示年度报告企业登记地址核查的公函》，要求主动与本局联系，提供当前实际经营地址、联系方式以及相应经营情况说明材料，昌吉州邮政局因你公司无法查找，两次邮寄投递的《关于连续两个以上年度未公示年度报告企业登记地址核查的公函》均因无人查收被退回本局。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证据一：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信用监管系统调取的昌吉市辖区2023、2024年度未年报企业名单及列异名单，证明案件来源事实及当事人经营状态正常，非歇业，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已被列入经营异常企业名单未改正的事实。
证据二：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在昌吉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发布的《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规范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的提示性公告》截屏，证明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已告知其限期整改事项。

证据三：2025年9月11日、2025年9月30日，向企业两次邮寄《关于连续两个以上年度未公示年度报告企业登记地址核查的公函》后无人查收的退件，证明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事实。

证据四：现场检查笔录1份，所属村、社区（物业公司、产权所有人）出具的不在登记场所经营的证明1份，证明当事人未在登记的住所从事经营活动的事实。

证据五：昌吉市税务局提供的协助调查函的回复，当事人连续两个年度未依法缴纳税款，未开展经营活动的事实。

2025年11月10日，本局通过昌吉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发布了《关于吊销新疆登隆汽车服务有限公司等83家企业营业执照行政处罚告知的公告》和《拟吊销企业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依法告知当事人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陈述、申辩和要求听证的权利。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和听证要求。
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之规定。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异常经营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异常经营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之规定，决定对当事人作出处罚：吊销营业执照

如你单位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昌吉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六个月内依法直接向昌吉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5年12 月18 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示本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两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
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决定书
昌市市监处罚[2025]254号

当事人：新疆语恩商贸运输有限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2301595937416W

经营场所：新疆昌吉州昌吉市乌伊西路39号六五四电台家属院（12区7丘21栋1-3-1）

法定代表人：焦丽娟

你公司连续2个年度（2023年、2024年）未年报，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本局于2025年8月7日在昌吉市人民政府市场监督管理局门户网站发布《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规范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的提示性公告》，要求你单位到本局接受调查，截止公告期满后，你单位仍未配合调查。本局于2025年9月11日、9月30日，两次向你公司登记住所邮寄《关于连续两个以上年度未公示年度报告企业登记地址核查的公函》，要求主动与本局联系，提供当前实际经营地址、联系方式以及相应经营情况说明材料，昌吉州邮政局因你公司无法查找，两次邮寄投递的《关于连续两个以上年度未公示年度报告企业登记地址核查的公函》均因无人查收被退回本局。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证据一：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信用监管系统调取的昌吉市辖区2023、2024年度未年报企业名单及列异名单，证明案件来源事实及当事人经营状态正常，非歇业，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已被列入经营异常企业名单未改正的事实。
证据二：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在昌吉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发布的《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规范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的提示性公告》截屏，证明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已告知其限期整改事项。

证据三：2025年9月11日、2025年9月30日，向企业两次邮寄《关于连续两个以上年度未公示年度报告企业登记地址核查的公函》后无人查收的退件，证明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事实。

证据四：现场检查笔录1份，所属村、社区（物业公司、产权所有人）出具的不在登记场所经营的证明1份，证明当事人未在登记的住所从事经营活动的事实。

证据五：昌吉市税务局提供的协助调查函的回复，当事人连续两个年度未依法缴纳税款，未开展经营活动的事实。

2025年11月10日，本局通过昌吉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发布了《关于吊销新疆登隆汽车服务有限公司等83家企业营业执照行政处罚告知的公告》和《拟吊销企业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依法告知当事人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陈述、申辩和要求听证的权利。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和听证要求。
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之规定。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异常经营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异常经营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之规定，决定对当事人作出处罚：吊销营业执照

如你单位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昌吉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六个月内依法直接向昌吉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5年12 月18 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示本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两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
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决定书
昌市市监处罚[2025]232号

当事人：昌吉市金座商贸有限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2301328755562L

经营场所：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昌吉市硫磺沟镇楼庄子村一队1-88号

法定代表人：肉素塔木·肉孜

你公司连续2个年度（2023年、2024年）未年报，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本局于2025年8月7日在昌吉市人民政府市场监督管理局门户网站发布《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规范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的提示性公告》，要求你单位到本局接受调查，截止公告期满后，你单位仍未配合调查。本局于2025年9月11日、9月30日，两次向你公司登记住所邮寄《关于连续两个以上年度未公示年度报告企业登记地址核查的公函》，要求主动与本局联系，提供当前实际经营地址、联系方式以及相应经营情况说明材料，昌吉州邮政局因你公司无法查找，两次邮寄投递的《关于连续两个以上年度未公示年度报告企业登记地址核查的公函》均因无人查收被退回本局。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证据一：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信用监管系统调取的昌吉市辖区2023、2024年度未年报企业名单及列异名单，证明案件来源事实及当事人经营状态正常，非歇业，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已被列入经营异常企业名单未改正的事实。
证据二：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在昌吉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发布的《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规范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的提示性公告》截屏，证明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已告知其限期整改事项。

证据三：2025年9月11日、2025年9月30日，向企业两次邮寄《关于连续两个以上年度未公示年度报告企业登记地址核查的公函》后无人查收的退件，证明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事实。

证据四：现场检查笔录1份，所属村、社区（物业公司、产权所有人）出具的不在登记场所经营的证明1份，证明当事人未在登记的住所从事经营活动的事实。

证据五：昌吉市税务局提供的协助调查函的回复，当事人连续两个年度未依法缴纳税款，未开展经营活动的事实。

2025年11月10日，本局通过昌吉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发布了《关于吊销新疆登隆汽车服务有限公司等83家企业营业执照行政处罚告知的公告》和《拟吊销企业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依法告知当事人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陈述、申辩和要求听证的权利。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和听证要求。
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之规定。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异常经营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异常经营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之规定，决定对当事人作出处罚：吊销营业执照

如你单位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昌吉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六个月内依法直接向昌吉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5年12 月18 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示本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两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
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决定书
昌市市监处罚[2025]217号

当事人：新疆九和达供应链有限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2301333180062Y

经营场所：新疆昌吉州昌吉市长宁南路佳弘大厦4楼（69区3丘17栋）

法定代表人：张进发

你公司连续2个年度（2023年、2024年）未年报，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本局于2025年8月7日在昌吉市人民政府市场监督管理局门户网站发布《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规范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的提示性公告》，要求你单位到本局接受调查，截止公告期满后，你单位仍未配合调查。本局于2025年9月11日、9月30日，两次向你公司登记住所邮寄《关于连续两个以上年度未公示年度报告企业登记地址核查的公函》，要求主动与本局联系，提供当前实际经营地址、联系方式以及相应经营情况说明材料，昌吉州邮政局因你公司无法查找，两次邮寄投递的《关于连续两个以上年度未公示年度报告企业登记地址核查的公函》均因无人查收被退回本局。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证据一：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信用监管系统调取的昌吉市辖区2023、2024年度未年报企业名单及列异名单，证明案件来源事实及当事人经营状态正常，非歇业，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已被列入经营异常企业名单未改正的事实。
证据二：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在昌吉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发布的《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规范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的提示性公告》截屏，证明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已告知其限期整改事项。

证据三：2025年9月11日、2025年9月30日，向企业两次邮寄《关于连续两个以上年度未公示年度报告企业登记地址核查的公函》后无人查收的退件，证明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事实。

证据四：现场检查笔录1份，所属村、社区（物业公司、产权所有人）出具的不在登记场所经营的证明1份，证明当事人未在登记的住所从事经营活动的事实。

证据五：昌吉市税务局提供的协助调查函的回复，当事人连续两个年度未依法缴纳税款，未开展经营活动的事实。

2025年11月10日，本局通过昌吉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发布了《关于吊销新疆登隆汽车服务有限公司等83家企业营业执照行政处罚告知的公告》和《拟吊销企业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依法告知当事人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陈述、申辩和要求听证的权利。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和听证要求。
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之规定。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异常经营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异常经营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之规定，决定对当事人作出处罚：吊销营业执照

如你单位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昌吉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六个月内依法直接向昌吉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5年12 月18 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示本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两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
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决定书
昌市市监处罚[2025]260号

当事人：昌吉州昱腾商贸有限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2301333046859T

经营场所：新疆昌吉州昌吉市北京北路州党校家属院2-1-401室（12区5丘2栋14-107）

法定代表人：严栋

你公司连续2个年度（2023年、2024年）未年报，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本局于2025年8月7日在昌吉市人民政府市场监督管理局门户网站发布《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规范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的提示性公告》，要求你单位到本局接受调查，截止公告期满后，你单位仍未配合调查。本局于2025年9月11日、9月30日，两次向你公司登记住所邮寄《关于连续两个以上年度未公示年度报告企业登记地址核查的公函》，要求主动与本局联系，提供当前实际经营地址、联系方式以及相应经营情况说明材料，昌吉州邮政局因你公司无法查找，两次邮寄投递的《关于连续两个以上年度未公示年度报告企业登记地址核查的公函》均因无人查收被退回本局。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证据一：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信用监管系统调取的昌吉市辖区2023、2024年度未年报企业名单及列异名单，证明案件来源事实及当事人经营状态正常，非歇业，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已被列入经营异常企业名单未改正的事实。
证据二：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在昌吉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发布的《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规范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的提示性公告》截屏，证明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已告知其限期整改事项。

证据三：2025年9月11日、2025年9月30日，向企业两次邮寄《关于连续两个以上年度未公示年度报告企业登记地址核查的公函》后无人查收的退件，证明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事实。

证据四：现场检查笔录1份，所属村、社区（物业公司、产权所有人）出具的不在登记场所经营的证明1份，证明当事人未在登记的住所从事经营活动的事实。

证据五：昌吉市税务局提供的协助调查函的回复，当事人连续两个年度未依法缴纳税款，未开展经营活动的事实。

2025年11月10日，本局通过昌吉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发布了《关于吊销新疆登隆汽车服务有限公司等83家企业营业执照行政处罚告知的公告》和《拟吊销企业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依法告知当事人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陈述、申辩和要求听证的权利。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和听证要求。
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之规定。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异常经营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异常经营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之规定，决定对当事人作出处罚：吊销营业执照

如你单位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昌吉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六个月内依法直接向昌吉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5年12 月18 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示本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两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
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决定书
昌市市监处罚[2025]245号

当事人：新疆华筑嘉业房产经纪有限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2301MA7ABHHA5R

经营场所：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昌吉市建国路长宁南路88号聚龙城写字楼12层1210号(54区3丘15栋)

法定代表人：王孟元

你公司连续2个年度（2023年、2024年）未年报，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本局于2025年8月7日在昌吉市人民政府市场监督管理局门户网站发布《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规范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的提示性公告》，要求你单位到本局接受调查，截止公告期满后，你单位仍未配合调查。本局于2025年9月11日、9月30日，两次向你公司登记住所邮寄《关于连续两个以上年度未公示年度报告企业登记地址核查的公函》，要求主动与本局联系，提供当前实际经营地址、联系方式以及相应经营情况说明材料，昌吉州邮政局因你公司无法查找，两次邮寄投递的《关于连续两个以上年度未公示年度报告企业登记地址核查的公函》均因无人查收被退回本局。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证据一：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信用监管系统调取的昌吉市辖区2023、2024年度未年报企业名单及列异名单，证明案件来源事实及当事人经营状态正常，非歇业，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已被列入经营异常企业名单未改正的事实。
证据二：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在昌吉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发布的《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规范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的提示性公告》截屏，证明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已告知其限期整改事项。

证据三：2025年9月11日、2025年9月30日，向企业两次邮寄《关于连续两个以上年度未公示年度报告企业登记地址核查的公函》后无人查收的退件，证明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事实。

证据四：现场检查笔录1份，所属村、社区（物业公司、产权所有人）出具的不在登记场所经营的证明1份，证明当事人未在登记的住所从事经营活动的事实。

证据五：昌吉市税务局提供的协助调查函的回复，当事人连续两个年度未依法缴纳税款，未开展经营活动的事实。

2025年11月10日，本局通过昌吉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发布了《关于吊销新疆登隆汽车服务有限公司等83家企业营业执照行政处罚告知的公告》和《拟吊销企业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依法告知当事人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陈述、申辩和要求听证的权利。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和听证要求。
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之规定。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异常经营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异常经营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之规定，决定对当事人作出处罚：吊销营业执照

如你单位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昌吉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六个月内依法直接向昌吉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5年12 月18 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示本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两份， 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
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决定书
昌市市监处罚[2025]262号

当事人：新疆凌盛赛时商贸有限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2301MA7ABNDE9P

经营场所：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昌吉市和田西路乐活小镇5号2层039、040商铺

法定代表人：王新忠

你公司连续2个年度（2023年、2024年）未年报，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本局于2025年8月7日在昌吉市人民政府市场监督管理局门户网站发布《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规范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的提示性公告》，要求你单位到本局接受调查，截止公告期满后，你单位仍未配合调查。本局于2025年9月11日、9月30日，两次向你公司登记住所邮寄《关于连续两个以上年度未公示年度报告企业登记地址核查的公函》，要求主动与本局联系，提供当前实际经营地址、联系方式以及相应经营情况说明材料，昌吉州邮政局因你公司无法查找，两次邮寄投递的《关于连续两个以上年度未公示年度报告企业登记地址核查的公函》均因无人查收被退回本局。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证据一：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信用监管系统调取的昌吉市辖区2023、2024年度未年报企业名单及列异名单，证明案件来源事实及当事人经营状态正常，非歇业，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已被列入经营异常企业名单未改正的事实。
证据二：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在昌吉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发布的《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规范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的提示性公告》截屏，证明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已告知其限期整改事项。

证据三：2025年9月11日、2025年9月30日，向企业两次邮寄《关于连续两个以上年度未公示年度报告企业登记地址核查的公函》后无人查收的退件，证明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事实。

证据四：现场检查笔录1份，所属村、社区（物业公司、产权所有人）出具的不在登记场所经营的证明1份，证明当事人未在登记的住所从事经营活动的事实。

证据五：昌吉市税务局提供的协助调查函的回复，当事人连续两个年度未依法缴纳税款，未开展经营活动的事实。

2025年11月10日，本局通过昌吉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发布了《关于吊销新疆登隆汽车服务有限公司等83家企业营业执照行政处罚告知的公告》和《拟吊销企业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依法告知当事人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陈述、申辩和要求听证的权利。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和听证要求。
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之规定。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异常经营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异常经营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之规定，决定对当事人作出处罚：吊销营业执照

如你单位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昌吉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六个月内依法直接向昌吉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5年12 月18 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示本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两份， 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
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决定书
昌市市监处罚[2025]264号

当事人：昌吉市金域运输有限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2301MA78RKQ477

经营场所：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昌吉市北京北路联汇市场内门面房（10区7丘）

法定代表人：童志清

你公司连续2个年度（2023年、2024年）未年报，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本局于2025年8月7日在昌吉市人民政府市场监督管理局门户网站发布《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规范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的提示性公告》，要求你单位到本局接受调查，截止公告期满后，你单位仍未配合调查。本局于2025年9月11日、9月30日，两次向你公司登记住所邮寄《关于连续两个以上年度未公示年度报告企业登记地址核查的公函》，要求主动与本局联系，提供当前实际经营地址、联系方式以及相应经营情况说明材料，昌吉州邮政局因你公司无法查找，两次邮寄投递的《关于连续两个以上年度未公示年度报告企业登记地址核查的公函》均因无人查收被退回本局。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证据一：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信用监管系统调取的昌吉市辖区2023、2024年度未年报企业名单及列异名单，证明案件来源事实及当事人经营状态正常，非歇业，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已被列入经营异常企业名单未改正的事实。
证据二：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在昌吉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发布的《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规范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的提示性公告》截屏，证明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已告知其限期整改事项。

证据三：2025年9月11日、2025年9月30日，向企业两次邮寄《关于连续两个以上年度未公示年度报告企业登记地址核查的公函》后无人查收的退件，证明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事实。

证据四：现场检查笔录1份，所属村、社区（物业公司、产权所有人）出具的不在登记场所经营的证明1份，证明当事人未在登记的住所从事经营活动的事实。

证据五：昌吉市税务局提供的协助调查函的回复，当事人连续两个年度未依法缴纳税款，未开展经营活动的事实。

2025年11月10日，本局通过昌吉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发布了《关于吊销新疆登隆汽车服务有限公司等83家企业营业执照行政处罚告知的公告》和《拟吊销企业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依法告知当事人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陈述、申辩和要求听证的权利。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和听证要求。
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之规定。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异常经营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异常经营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之规定，决定对当事人作出处罚：吊销营业执照

如你单位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昌吉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六个月内依法直接向昌吉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5年12 月18 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示本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两份， 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
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决定书
昌市市监处罚[2025]243号

当事人：昌吉市凯运轩运输有限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2301MA78RKQY2J

经营场所：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昌吉市宁边西路青岛花园B1-101号（111区1丘13栋）

法定代表人：童志清

你公司连续2个年度（2023年、2024年）未年报，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本局于2025年8月7日在昌吉市人民政府市场监督管理局门户网站发布《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规范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的提示性公告》，要求你单位到本局接受调查，截止公告期满后，你单位仍未配合调查。本局于2025年9月11日、9月30日，两次向你公司登记住所邮寄《关于连续两个以上年度未公示年度报告企业登记地址核查的公函》，要求主动与本局联系，提供当前实际经营地址、联系方式以及相应经营情况说明材料，昌吉州邮政局因你公司无法查找，两次邮寄投递的《关于连续两个以上年度未公示年度报告企业登记地址核查的公函》均因无人查收被退回本局。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证据一：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信用监管系统调取的昌吉市辖区2023、2024年度未年报企业名单及列异名单，证明案件来源事实及当事人经营状态正常，非歇业，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已被列入经营异常企业名单未改正的事实。
证据二：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在昌吉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发布的《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规范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的提示性公告》截屏，证明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已告知其限期整改事项。

证据三：2025年9月11日、2025年9月30日，向企业两次邮寄《关于连续两个以上年度未公示年度报告企业登记地址核查的公函》后无人查收的退件，证明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事实。

证据四：现场检查笔录1份，所属村、社区（物业公司、产权所有人）出具的不在登记场所经营的证明1份，证明当事人未在登记的住所从事经营活动的事实。

证据五：昌吉市税务局提供的协助调查函的回复，当事人连续两个年度未依法缴纳税款，未开展经营活动的事实。

2025年11月10日，本局通过昌吉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发布了《关于吊销新疆登隆汽车服务有限公司等83家企业营业执照行政处罚告知的公告》和《拟吊销企业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依法告知当事人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陈述、申辩和要求听证的权利。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和听证要求。
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之规定。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异常经营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异常经营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之规定，决定对当事人作出处罚：吊销营业执照

如你单位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昌吉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六个月内依法直接向昌吉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5年12 月18 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示本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两份， 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
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决定书
昌市市监处罚[2025]204号

当事人：新疆思锐运输有限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2301MA78UDX9X1

经营场所：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昌吉市宁边西路青岛花园门面房6号（111区1丘16栋）

法定代表人：陶建锋

你公司连续2个年度（2023年、2024年）未年报，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本局于2025年8月7日在昌吉市人民政府市场监督管理局门户网站发布《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规范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的提示性公告》，要求你单位到本局接受调查，截止公告期满后，你单位仍未配合调查。本局于2025年9月11日、9月30日，两次向你公司登记住所邮寄《关于连续两个以上年度未公示年度报告企业登记地址核查的公函》，要求主动与本局联系，提供当前实际经营地址、联系方式以及相应经营情况说明材料，昌吉州邮政局因你公司无法查找，两次邮寄投递的《关于连续两个以上年度未公示年度报告企业登记地址核查的公函》均因无人查收被退回本局。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证据一：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信用监管系统调取的昌吉市辖区2023、2024年度未年报企业名单及列异名单，证明案件来源事实及当事人经营状态正常，非歇业，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已被列入经营异常企业名单未改正的事实。
证据二：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在昌吉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发布的《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规范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的提示性公告》截屏，证明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已告知其限期整改事项。

证据三：2025年9月11日、2025年9月30日，向企业两次邮寄《关于连续两个以上年度未公示年度报告企业登记地址核查的公函》后无人查收的退件，证明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事实。

证据四：现场检查笔录1份，所属村、社区（物业公司、产权所有人）出具的不在登记场所经营的证明1份，证明当事人未在登记的住所从事经营活动的事实。

证据五：昌吉市税务局提供的协助调查函的回复，当事人连续两个年度未依法缴纳税款，未开展经营活动的事实。

2025年11月10日，本局通过昌吉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发布了《关于吊销新疆登隆汽车服务有限公司等83家企业营业执照行政处罚告知的公告》和《拟吊销企业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依法告知当事人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陈述、申辩和要求听证的权利。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和听证要求。
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之规定。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异常经营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异常经营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之规定，决定对当事人作出处罚：吊销营业执照

如你单位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昌吉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六个月内依法直接向昌吉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5年12 月18 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示本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两份， 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
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决定书
昌市市监处罚[2025]236号

当事人：新疆洪熙建筑安装有限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2301MA78WFXTXQ

经营场所：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昌吉市宁边西路青岛花园6号门面房

法定代表人：王泽才

你公司连续2个年度（2023年、2024年）未年报，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本局于2025年8月7日在昌吉市人民政府市场监督管理局门户网站发布《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规范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的提示性公告》，要求你单位到本局接受调查，截止公告期满后，你单位仍未配合调查。本局于2025年9月11日、9月30日，两次向你公司登记住所邮寄《关于连续两个以上年度未公示年度报告企业登记地址核查的公函》，要求主动与本局联系，提供当前实际经营地址、联系方式以及相应经营情况说明材料，昌吉州邮政局因你公司无法查找，两次邮寄投递的《关于连续两个以上年度未公示年度报告企业登记地址核查的公函》均因无人查收被退回本局。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证据一：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信用监管系统调取的昌吉市辖区2023、2024年度未年报企业名单及列异名单，证明案件来源事实及当事人经营状态正常，非歇业，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已被列入经营异常企业名单未改正的事实。
证据二：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在昌吉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发布的《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规范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的提示性公告》截屏，证明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已告知其限期整改事项。

证据三：2025年9月11日、2025年9月30日，向企业两次邮寄《关于连续两个以上年度未公示年度报告企业登记地址核查的公函》后无人查收的退件，证明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事实。

证据四：现场检查笔录1份，所属村、社区（物业公司、产权所有人）出具的不在登记场所经营的证明1份，证明当事人未在登记的住所从事经营活动的事实。

证据五：昌吉市税务局提供的协助调查函的回复，当事人连续两个年度未依法缴纳税款，未开展经营活动的事实。

2025年11月10日，本局通过昌吉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发布了《关于吊销新疆登隆汽车服务有限公司等83家企业营业执照行政处罚告知的公告》和《拟吊销企业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依法告知当事人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陈述、申辩和要求听证的权利。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和听证要求。
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之规定。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异常经营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异常经营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之规定，决定对当事人作出处罚：吊销营业执照

如你单位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昌吉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六个月内依法直接向昌吉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5年12 月18 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示本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两份， 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
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决定书
昌市市监处罚[2025]226号

当事人：昌吉市万仁康医药有限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2301MA791EQC5X

经营场所：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昌吉市二六工镇幸福大道水岸花庭23号

法定代表人：马义军

你公司连续2个年度（2023年、2024年）未年报，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本局于2025年8月7日在昌吉市人民政府市场监督管理局门户网站发布《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规范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的提示性公告》，要求你单位到本局接受调查，截止公告期满后，你单位仍未配合调查。本局于2025年9月11日、9月30日，两次向你公司登记住所邮寄《关于连续两个以上年度未公示年度报告企业登记地址核查的公函》，要求主动与本局联系，提供当前实际经营地址、联系方式以及相应经营情况说明材料，昌吉州邮政局因你公司无法查找，两次邮寄投递的《关于连续两个以上年度未公示年度报告企业登记地址核查的公函》均因无人查收被退回本局。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证据一：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信用监管系统调取的昌吉市辖区2023、2024年度未年报企业名单及列异名单，证明案件来源事实及当事人经营状态正常，非歇业，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已被列入经营异常企业名单未改正的事实。
证据二：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在昌吉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发布的《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规范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的提示性公告》截屏，证明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已告知其限期整改事项。

证据三：2025年9月11日、2025年9月30日，向企业两次邮寄《关于连续两个以上年度未公示年度报告企业登记地址核查的公函》后无人查收的退件，证明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事实。

证据四：现场检查笔录1份，所属村、社区（物业公司、产权所有人）出具的不在登记场所经营的证明1份，证明当事人未在登记的住所从事经营活动的事实。

证据五：昌吉市税务局提供的协助调查函的回复，当事人连续两个年度未依法缴纳税款，未开展经营活动的事实。

2025年11月10日，本局通过昌吉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发布了《关于吊销新疆登隆汽车服务有限公司等83家企业营业执照行政处罚告知的公告》和《拟吊销企业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依法告知当事人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陈述、申辩和要求听证的权利。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和听证要求。
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之规定。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异常经营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异常经营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之规定，决定对当事人作出处罚：吊销营业执照

如你单位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昌吉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六个月内依法直接向昌吉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5年12 月18 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示本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两份， 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
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决定书
昌市市监处罚[2025]269号

当事人：新疆翼海博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2301MA7914LR9Q

经营场所：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昌吉市二六工镇光明村三组67号

法定代表人：高博

你公司连续2个年度（2023年、2024年）未年报，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本局于2025年8月7日在昌吉市人民政府市场监督管理局门户网站发布《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规范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的提示性公告》，要求你单位到本局接受调查，截止公告期满后，你单位仍未配合调查。本局于2025年9月11日、9月30日，两次向你公司登记住所邮寄《关于连续两个以上年度未公示年度报告企业登记地址核查的公函》，要求主动与本局联系，提供当前实际经营地址、联系方式以及相应经营情况说明材料，昌吉州邮政局因你公司无法查找，两次邮寄投递的《关于连续两个以上年度未公示年度报告企业登记地址核查的公函》均因无人查收被退回本局。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证据一：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信用监管系统调取的昌吉市辖区2023、2024年度未年报企业名单及列异名单，证明案件来源事实及当事人经营状态正常，非歇业，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已被列入经营异常企业名单未改正的事实。
证据二：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在昌吉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发布的《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规范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的提示性公告》截屏，证明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已告知其限期整改事项。

证据三：2025年9月11日、2025年9月30日，向企业两次邮寄《关于连续两个以上年度未公示年度报告企业登记地址核查的公函》后无人查收的退件，证明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事实。

证据四：现场检查笔录1份，所属村、社区（物业公司、产权所有人）出具的不在登记场所经营的证明1份，证明当事人未在登记的住所从事经营活动的事实。

证据五：昌吉市税务局提供的协助调查函的回复，当事人连续两个年度未依法缴纳税款，未开展经营活动的事实。

2025年11月10日，本局通过昌吉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发布了《关于吊销新疆登隆汽车服务有限公司等83家企业营业执照行政处罚告知的公告》和《拟吊销企业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依法告知当事人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陈述、申辩和要求听证的权利。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和听证要求。
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之规定。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异常经营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异常经营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之规定，决定对当事人作出处罚：吊销营业执照

如你单位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昌吉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六个月内依法直接向昌吉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5年12 月18 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示本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两份， 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
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决定书
昌市市监处罚[2025]233号

当事人：新疆松翊源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2301MA79FU9093

经营场所：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昌吉市石河子西路新疆嘉迪科技大厦D3楼9层4-5室

法定代表人：刘松

你公司连续2个年度（2023年、2024年）未年报，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本局于2025年8月7日在昌吉市人民政府市场监督管理局门户网站发布《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规范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的提示性公告》，要求你单位到本局接受调查，截止公告期满后，你单位仍未配合调查。本局于2025年9月11日、9月30日，两次向你公司登记住所邮寄《关于连续两个以上年度未公示年度报告企业登记地址核查的公函》，要求主动与本局联系，提供当前实际经营地址、联系方式以及相应经营情况说明材料，昌吉州邮政局因你公司无法查找，两次邮寄投递的《关于连续两个以上年度未公示年度报告企业登记地址核查的公函》均因无人查收被退回本局。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证据一：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信用监管系统调取的昌吉市辖区2023、2024年度未年报企业名单及列异名单，证明案件来源事实及当事人经营状态正常，非歇业，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已被列入经营异常企业名单未改正的事实。
证据二：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在昌吉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发布的《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规范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的提示性公告》截屏，证明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已告知其限期整改事项。

证据三：2025年9月11日、2025年9月30日，向企业两次邮寄《关于连续两个以上年度未公示年度报告企业登记地址核查的公函》后无人查收的退件，证明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事实。

证据四：现场检查笔录1份，所属村、社区（物业公司、产权所有人）出具的不在登记场所经营的证明1份，证明当事人未在登记的住所从事经营活动的事实。

证据五：昌吉市税务局提供的协助调查函的回复，当事人连续两个年度未依法缴纳税款，未开展经营活动的事实。

2025年11月10日，本局通过昌吉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发布了《关于吊销新疆登隆汽车服务有限公司等83家企业营业执照行政处罚告知的公告》和《拟吊销企业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依法告知当事人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陈述、申辩和要求听证的权利。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和听证要求。
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之规定。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异常经营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异常经营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之规定，决定对当事人作出处罚：吊销营业执照

如你单位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昌吉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六个月内依法直接向昌吉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5年12 月18 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示本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两份， 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
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决定书
昌市市监处罚[2025]206号

当事人：昌吉聚力焊接设备有限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2301MA79FX5K52

经营场所：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昌吉市三工镇长丰村长丰路广源停车场旁

法定代表人：李建营

你公司连续2个年度（2023年、2024年）未年报，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本局于2025年8月7日在昌吉市人民政府市场监督管理局门户网站发布《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规范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的提示性公告》，要求你单位到本局接受调查，截止公告期满后，你单位仍未配合调查。本局于2025年9月11日、9月30日，两次向你公司登记住所邮寄《关于连续两个以上年度未公示年度报告企业登记地址核查的公函》，要求主动与本局联系，提供当前实际经营地址、联系方式以及相应经营情况说明材料，昌吉州邮政局因你公司无法查找，两次邮寄投递的《关于连续两个以上年度未公示年度报告企业登记地址核查的公函》均因无人查收被退回本局。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证据一：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信用监管系统调取的昌吉市辖区2023、2024年度未年报企业名单及列异名单，证明案件来源事实及当事人经营状态正常，非歇业，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已被列入经营异常企业名单未改正的事实。
证据二：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在昌吉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发布的《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规范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的提示性公告》截屏，证明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已告知其限期整改事项。

证据三：2025年9月11日、2025年9月30日，向企业两次邮寄《关于连续两个以上年度未公示年度报告企业登记地址核查的公函》后无人查收的退件，证明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事实。

证据四：现场检查笔录1份，所属村、社区（物业公司、产权所有人）出具的不在登记场所经营的证明1份，证明当事人未在登记的住所从事经营活动的事实。

证据五：昌吉市税务局提供的协助调查函的回复，当事人连续两个年度未依法缴纳税款，未开展经营活动的事实。

2025年11月10日，本局通过昌吉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发布了《关于吊销新疆登隆汽车服务有限公司等83家企业营业执照行政处罚告知的公告》和《拟吊销企业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依法告知当事人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陈述、申辩和要求听证的权利。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和听证要求。
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之规定。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异常经营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异常经营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之规定，决定对当事人作出处罚：吊销营业执照

如你单位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昌吉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六个月内依法直接向昌吉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5年12 月18 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示本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两份， 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
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决定书
昌市市监处罚[2025]230号

当事人：昌吉市天伦食品有限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2301MA79LR671Q

经营场所：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昌吉市三工镇常胜村十组

法定代表人：金天伦

你公司连续2个年度（2023年、2024年）未年报，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本局于2025年8月7日在昌吉市人民政府市场监督管理局门户网站发布《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规范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的提示性公告》，要求你单位到本局接受调查，截止公告期满后，你单位仍未配合调查。本局于2025年9月11日、9月30日，两次向你公司登记住所邮寄《关于连续两个以上年度未公示年度报告企业登记地址核查的公函》，要求主动与本局联系，提供当前实际经营地址、联系方式以及相应经营情况说明材料，昌吉州邮政局因你公司无法查找，两次邮寄投递的《关于连续两个以上年度未公示年度报告企业登记地址核查的公函》均因无人查收被退回本局。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证据一：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信用监管系统调取的昌吉市辖区2023、2024年度未年报企业名单及列异名单，证明案件来源事实及当事人经营状态正常，非歇业，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已被列入经营异常企业名单未改正的事实。
证据二：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在昌吉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发布的《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规范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的提示性公告》截屏，证明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已告知其限期整改事项。

证据三：2025年9月11日、2025年9月30日，向企业两次邮寄《关于连续两个以上年度未公示年度报告企业登记地址核查的公函》后无人查收的退件，证明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事实。

证据四：现场检查笔录1份，所属村、社区（物业公司、产权所有人）出具的不在登记场所经营的证明1份，证明当事人未在登记的住所从事经营活动的事实。

证据五：昌吉市税务局提供的协助调查函的回复，当事人连续两个年度未依法缴纳税款，未开展经营活动的事实。

2025年11月10日，本局通过昌吉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发布了《关于吊销新疆登隆汽车服务有限公司等83家企业营业执照行政处罚告知的公告》和《拟吊销企业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依法告知当事人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陈述、申辩和要求听证的权利。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和听证要求。
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之规定。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异常经营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异常经营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之规定，决定对当事人作出处罚：吊销营业执照

如你单位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昌吉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六个月内依法直接向昌吉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5年12 月18 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示本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两份， 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
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决定书
昌市市监处罚[2025]265号

当事人：新疆玖月时光娱乐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2301MA7KN9N63E

经营场所：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昌吉市北京南路21号华东大厦负一层F-32号房

法定代表人：蒋海滨

你公司连续2个年度（2023年、2024年）未年报，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本局于2025年8月7日在昌吉市人民政府市场监督管理局门户网站发布《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规范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的提示性公告》，要求你单位到本局接受调查，截止公告期满后，你单位仍未配合调查。本局于2025年9月11日、9月30日，两次向你公司登记住所邮寄《关于连续两个以上年度未公示年度报告企业登记地址核查的公函》，要求主动与本局联系，提供当前实际经营地址、联系方式以及相应经营情况说明材料，昌吉州邮政局因你公司无法查找，两次邮寄投递的《关于连续两个以上年度未公示年度报告企业登记地址核查的公函》均因无人查收被退回本局。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证据一：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信用监管系统调取的昌吉市辖区2023、2024年度未年报企业名单及列异名单，证明案件来源事实及当事人经营状态正常，非歇业，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已被列入经营异常企业名单未改正的事实。
证据二：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在昌吉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发布的《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规范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的提示性公告》截屏，证明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已告知其限期整改事项。

证据三：2025年9月11日、2025年9月30日，向企业两次邮寄《关于连续两个以上年度未公示年度报告企业登记地址核查的公函》后无人查收的退件，证明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事实。

证据四：现场检查笔录1份，所属村、社区（物业公司、产权所有人）出具的不在登记场所经营的证明1份，证明当事人未在登记的住所从事经营活动的事实。

证据五：昌吉市税务局提供的协助调查函的回复，当事人连续两个年度未依法缴纳税款，未开展经营活动的事实。

2025年11月10日，本局通过昌吉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发布了《关于吊销新疆登隆汽车服务有限公司等83家企业营业执照行政处罚告知的公告》和《拟吊销企业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依法告知当事人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陈述、申辩和要求听证的权利。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和听证要求。
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之规定。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异常经营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异常经营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之规定，决定对当事人作出处罚：吊销营业执照

如你单位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昌吉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六个月内依法直接向昌吉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5年12 月18 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示本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两份， 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
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决定书
昌市市监处罚[2025]239号

当事人：新疆瑞秀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2301MA7N3W0A6W

经营场所：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昌吉市北京北路12号原昌吉州党校闵昌楼4层

法定代表人：邢强

你公司连续2个年度（2023年、2024年）未年报，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本局于2025年8月7日在昌吉市人民政府市场监督管理局门户网站发布《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规范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的提示性公告》，要求你单位到本局接受调查，截止公告期满后，你单位仍未配合调查。本局于2025年9月11日、9月30日，两次向你公司登记住所邮寄《关于连续两个以上年度未公示年度报告企业登记地址核查的公函》，要求主动与本局联系，提供当前实际经营地址、联系方式以及相应经营情况说明材料，昌吉州邮政局因你公司无法查找，两次邮寄投递的《关于连续两个以上年度未公示年度报告企业登记地址核查的公函》均因无人查收被退回本局。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证据一：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信用监管系统调取的昌吉市辖区2023、2024年度未年报企业名单及列异名单，证明案件来源事实及当事人经营状态正常，非歇业，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已被列入经营异常企业名单未改正的事实。
证据二：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在昌吉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发布的《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规范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的提示性公告》截屏，证明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已告知其限期整改事项。

证据三：2025年9月11日、2025年9月30日，向企业两次邮寄《关于连续两个以上年度未公示年度报告企业登记地址核查的公函》后无人查收的退件，证明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事实。

证据四：现场检查笔录1份，所属村、社区（物业公司、产权所有人）出具的不在登记场所经营的证明1份，证明当事人未在登记的住所从事经营活动的事实。

证据五：昌吉市税务局提供的协助调查函的回复，当事人连续两个年度未依法缴纳税款，未开展经营活动的事实。

2025年11月10日，本局通过昌吉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发布了《关于吊销新疆登隆汽车服务有限公司等83家企业营业执照行政处罚告知的公告》和《拟吊销企业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依法告知当事人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陈述、申辩和要求听证的权利。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和听证要求。
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之规定。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异常经营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异常经营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之规定，决定对当事人作出处罚：吊销营业执照

如你单位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昌吉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六个月内依法直接向昌吉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5年12 月18 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示本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两份， 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
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决定书
昌市市监处罚[2025]213号

当事人：新疆跃远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2301MABPL97464

经营场所：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昌吉市乌伊西路北侧（原市劳动局办公楼东侧）

法定代表人：齐雄飞

你公司连续2个年度（2023年、2024年）未年报，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本局于2025年8月7日在昌吉市人民政府市场监督管理局门户网站发布《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规范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的提示性公告》，要求你单位到本局接受调查，截止公告期满后，你单位仍未配合调查。本局于2025年9月11日、9月30日，两次向你公司登记住所邮寄《关于连续两个以上年度未公示年度报告企业登记地址核查的公函》，要求主动与本局联系，提供当前实际经营地址、联系方式以及相应经营情况说明材料，昌吉州邮政局因你公司无法查找，两次邮寄投递的《关于连续两个以上年度未公示年度报告企业登记地址核查的公函》均因无人查收被退回本局。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证据一：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信用监管系统调取的昌吉市辖区2023、2024年度未年报企业名单及列异名单，证明案件来源事实及当事人经营状态正常，非歇业，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已被列入经营异常企业名单未改正的事实。
证据二：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在昌吉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发布的《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规范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的提示性公告》截屏，证明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已告知其限期整改事项。

证据三：2025年9月11日、2025年9月30日，向企业两次邮寄《关于连续两个以上年度未公示年度报告企业登记地址核查的公函》后无人查收的退件，证明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事实。

证据四：现场检查笔录1份，所属村、社区（物业公司、产权所有人）出具的不在登记场所经营的证明1份，证明当事人未在登记的住所从事经营活动的事实。

证据五：昌吉市税务局提供的协助调查函的回复，当事人连续两个年度未依法缴纳税款，未开展经营活动的事实。

2025年11月10日，本局通过昌吉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发布了《关于吊销新疆登隆汽车服务有限公司等83家企业营业执照行政处罚告知的公告》和《拟吊销企业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依法告知当事人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陈述、申辩和要求听证的权利。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和听证要求。
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之规定。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异常经营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异常经营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之规定，决定对当事人作出处罚：吊销营业执照

如你单位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昌吉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六个月内依法直接向昌吉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5年12 月18 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示本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两份， 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
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决定书
昌市市监处罚[2025]215号

当事人：新疆嘉鸿晟建筑安装有限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2301MABNYM3C0L

经营场所：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昌吉市北京南路华东步行街（华东大厦）3A楼06号办公室

法定代表人：王寅锋

你公司连续2个年度（2023年、2024年）未年报，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本局于2025年8月7日在昌吉市人民政府市场监督管理局门户网站发布《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规范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的提示性公告》，要求你单位到本局接受调查，截止公告期满后，你单位仍未配合调查。本局于2025年9月11日、9月30日，两次向你公司登记住所邮寄《关于连续两个以上年度未公示年度报告企业登记地址核查的公函》，要求主动与本局联系，提供当前实际经营地址、联系方式以及相应经营情况说明材料，昌吉州邮政局因你公司无法查找，两次邮寄投递的《关于连续两个以上年度未公示年度报告企业登记地址核查的公函》均因无人查收被退回本局。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证据一：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信用监管系统调取的昌吉市辖区2023、2024年度未年报企业名单及列异名单，证明案件来源事实及当事人经营状态正常，非歇业，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已被列入经营异常企业名单未改正的事实。
证据二：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在昌吉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发布的《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规范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的提示性公告》截屏，证明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已告知其限期整改事项。

证据三：2025年9月11日、2025年9月30日，向企业两次邮寄《关于连续两个以上年度未公示年度报告企业登记地址核查的公函》后无人查收的退件，证明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事实。

证据四：现场检查笔录1份，所属村、社区（物业公司、产权所有人）出具的不在登记场所经营的证明1份，证明当事人未在登记的住所从事经营活动的事实。

证据五：昌吉市税务局提供的协助调查函的回复，当事人连续两个年度未依法缴纳税款，未开展经营活动的事实。

2025年11月10日，本局通过昌吉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发布了《关于吊销新疆登隆汽车服务有限公司等83家企业营业执照行政处罚告知的公告》和《拟吊销企业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依法告知当事人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陈述、申辩和要求听证的权利。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和听证要求。
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之规定。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异常经营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异常经营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之规定，决定对当事人作出处罚：吊销营业执照

如你单位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昌吉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六个月内依法直接向昌吉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5年12 月18 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示本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两份， 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
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决定书
昌市市监处罚[2025]191号

当事人：新疆汇轩恒通商贸有限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2301MABQ18LD8M

经营场所：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昌吉市北京北路原昌吉州党校闵昌楼1-126

法定代表人：胡凯

你公司连续2个年度（2023年、2024年）未年报，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本局于2025年8月7日在昌吉市人民政府市场监督管理局门户网站发布《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规范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的提示性公告》，要求你单位到本局接受调查，截止公告期满后，你单位仍未配合调查。本局于2025年9月11日、9月30日，两次向你公司登记住所邮寄《关于连续两个以上年度未公示年度报告企业登记地址核查的公函》，要求主动与本局联系，提供当前实际经营地址、联系方式以及相应经营情况说明材料，昌吉州邮政局因你公司无法查找，两次邮寄投递的《关于连续两个以上年度未公示年度报告企业登记地址核查的公函》均因无人查收被退回本局。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证据一：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信用监管系统调取的昌吉市辖区2023、2024年度未年报企业名单及列异名单，证明案件来源事实及当事人经营状态正常，非歇业，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已被列入经营异常企业名单未改正的事实。
证据二：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在昌吉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发布的《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规范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的提示性公告》截屏，证明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已告知其限期整改事项。

证据三：2025年9月11日、2025年9月30日，向企业两次邮寄《关于连续两个以上年度未公示年度报告企业登记地址核查的公函》后无人查收的退件，证明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事实。

证据四：现场检查笔录1份，所属村、社区（物业公司、产权所有人）出具的不在登记场所经营的证明1份，证明当事人未在登记的住所从事经营活动的事实。

证据五：昌吉市税务局提供的协助调查函的回复，当事人连续两个年度未依法缴纳税款，未开展经营活动的事实。

2025年11月10日，本局通过昌吉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发布了《关于吊销新疆登隆汽车服务有限公司等83家企业营业执照行政处罚告知的公告》和《拟吊销企业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依法告知当事人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陈述、申辩和要求听证的权利。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和听证要求。
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之规定。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异常经营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异常经营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之规定，决定对当事人作出处罚：吊销营业执照

如你单位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昌吉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六个月内依法直接向昌吉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5年12 月18 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示本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两份， 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
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决定书
昌市市监处罚[2025]224号

当事人：新疆霆坤商贸有限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2301MABPREY87Q

经营场所：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昌吉市北京北路原昌吉州党校闵昌楼1-127号

法定代表人：唐亮

你公司连续2个年度（2023年、2024年）未年报，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本局于2025年8月7日在昌吉市人民政府市场监督管理局门户网站发布《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规范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的提示性公告》，要求你单位到本局接受调查，截止公告期满后，你单位仍未配合调查。本局于2025年9月11日、9月30日，两次向你公司登记住所邮寄《关于连续两个以上年度未公示年度报告企业登记地址核查的公函》，要求主动与本局联系，提供当前实际经营地址、联系方式以及相应经营情况说明材料，昌吉州邮政局因你公司无法查找，两次邮寄投递的《关于连续两个以上年度未公示年度报告企业登记地址核查的公函》均因无人查收被退回本局。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证据一：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信用监管系统调取的昌吉市辖区2023、2024年度未年报企业名单及列异名单，证明案件来源事实及当事人经营状态正常，非歇业，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已被列入经营异常企业名单未改正的事实。
证据二：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在昌吉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发布的《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规范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的提示性公告》截屏，证明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已告知其限期整改事项。

证据三：2025年9月11日、2025年9月30日，向企业两次邮寄《关于连续两个以上年度未公示年度报告企业登记地址核查的公函》后无人查收的退件，证明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事实。

证据四：现场检查笔录1份，所属村、社区（物业公司、产权所有人）出具的不在登记场所经营的证明1份，证明当事人未在登记的住所从事经营活动的事实。

证据五：昌吉市税务局提供的协助调查函的回复，当事人连续两个年度未依法缴纳税款，未开展经营活动的事实。

2025年11月10日，本局通过昌吉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发布了《关于吊销新疆登隆汽车服务有限公司等83家企业营业执照行政处罚告知的公告》和《拟吊销企业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依法告知当事人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陈述、申辩和要求听证的权利。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和听证要求。
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之规定。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异常经营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异常经营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之规定，决定对当事人作出处罚：吊销营业执照

如你单位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昌吉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六个月内依法直接向昌吉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5年12 月18 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示本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两份， 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
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决定书
昌市市监处罚[2025]192号

当事人：昌吉市佳美通商贸有限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2301MABU8XHY4F

经营场所：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昌吉市北京北路昌达写字楼一楼1-17号门面房

法定代表人：万十顼

你公司连续2个年度（2023年、2024年）未年报，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本局于2025年8月7日在昌吉市人民政府市场监督管理局门户网站发布《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规范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的提示性公告》，要求你单位到本局接受调查，截止公告期满后，你单位仍未配合调查。本局于2025年9月11日、9月30日，两次向你公司登记住所邮寄《关于连续两个以上年度未公示年度报告企业登记地址核查的公函》，要求主动与本局联系，提供当前实际经营地址、联系方式以及相应经营情况说明材料，昌吉州邮政局因你公司无法查找，两次邮寄投递的《关于连续两个以上年度未公示年度报告企业登记地址核查的公函》均因无人查收被退回本局。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证据一：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信用监管系统调取的昌吉市辖区2023、2024年度未年报企业名单及列异名单，证明案件来源事实及当事人经营状态正常，非歇业，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已被列入经营异常企业名单未改正的事实。
证据二：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在昌吉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发布的《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规范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的提示性公告》截屏，证明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已告知其限期整改事项。

证据三：2025年9月11日、2025年9月30日，向企业两次邮寄《关于连续两个以上年度未公示年度报告企业登记地址核查的公函》后无人查收的退件，证明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事实。

证据四：现场检查笔录1份，所属村、社区（物业公司、产权所有人）出具的不在登记场所经营的证明1份，证明当事人未在登记的住所从事经营活动的事实。

证据五：昌吉市税务局提供的协助调查函的回复，当事人连续两个年度未依法缴纳税款，未开展经营活动的事实。

2025年11月10日，本局通过昌吉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发布了《关于吊销新疆登隆汽车服务有限公司等83家企业营业执照行政处罚告知的公告》和《拟吊销企业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依法告知当事人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陈述、申辩和要求听证的权利。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和听证要求。
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之规定。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异常经营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异常经营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之规定，决定对当事人作出处罚：吊销营业执照

如你单位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昌吉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六个月内依法直接向昌吉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5年12 月18 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示本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两份， 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
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决定书
昌市市监处罚[2025]203号

当事人：昌吉市瀚广星商贸有限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2301MABXFGNX9P

经营场所：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昌吉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鸿兴苑小区3号楼3单元101室

法定代表人：付长亮

你公司连续2个年度（2023年、2024年）未年报，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本局于2025年8月7日在昌吉市人民政府市场监督管理局门户网站发布《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规范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的提示性公告》，要求你单位到本局接受调查，截止公告期满后，你单位仍未配合调查。本局于2025年9月11日、9月30日，两次向你公司登记住所邮寄《关于连续两个以上年度未公示年度报告企业登记地址核查的公函》，要求主动与本局联系，提供当前实际经营地址、联系方式以及相应经营情况说明材料，昌吉州邮政局因你公司无法查找，两次邮寄投递的《关于连续两个以上年度未公示年度报告企业登记地址核查的公函》均因无人查收被退回本局。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证据一：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信用监管系统调取的昌吉市辖区2023、2024年度未年报企业名单及列异名单，证明案件来源事实及当事人经营状态正常，非歇业，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已被列入经营异常企业名单未改正的事实。
证据二：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在昌吉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发布的《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规范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的提示性公告》截屏，证明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已告知其限期整改事项。

证据三：2025年9月11日、2025年9月30日，向企业两次邮寄《关于连续两个以上年度未公示年度报告企业登记地址核查的公函》后无人查收的退件，证明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事实。

证据四：现场检查笔录1份，所属村、社区（物业公司、产权所有人）出具的不在登记场所经营的证明1份，证明当事人未在登记的住所从事经营活动的事实。

证据五：昌吉市税务局提供的协助调查函的回复，当事人连续两个年度未依法缴纳税款，未开展经营活动的事实。

2025年11月10日，本局通过昌吉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发布了《关于吊销新疆登隆汽车服务有限公司等83家企业营业执照行政处罚告知的公告》和《拟吊销企业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依法告知当事人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陈述、申辩和要求听证的权利。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和听证要求。
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之规定。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异常经营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异常经营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之规定，决定对当事人作出处罚：吊销营业执照

如你单位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昌吉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六个月内依法直接向昌吉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5年12 月18 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示本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两份， 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
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决定书
昌市市监处罚[2025]240号

当事人：昌吉市多加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2301MAC6JMTG3L

经营场所：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昌吉市北京南路华东大厦4楼412室

法定代表人：刘友鱼

你公司连续2个年度（2023年、2024年）未年报，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本局于2025年8月7日在昌吉市人民政府市场监督管理局门户网站发布《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规范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的提示性公告》，要求你单位到本局接受调查，截止公告期满后，你单位仍未配合调查。本局于2025年9月11日、9月30日，两次向你公司登记住所邮寄《关于连续两个以上年度未公示年度报告企业登记地址核查的公函》，要求主动与本局联系，提供当前实际经营地址、联系方式以及相应经营情况说明材料，昌吉州邮政局因你公司无法查找，两次邮寄投递的《关于连续两个以上年度未公示年度报告企业登记地址核查的公函》均因无人查收被退回本局。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证据一：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信用监管系统调取的昌吉市辖区2023、2024年度未年报企业名单及列异名单，证明案件来源事实及当事人经营状态正常，非歇业，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已被列入经营异常企业名单未改正的事实。
证据二：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在昌吉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发布的《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规范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的提示性公告》截屏，证明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已告知其限期整改事项。

证据三：2025年9月11日、2025年9月30日，向企业两次邮寄《关于连续两个以上年度未公示年度报告企业登记地址核查的公函》后无人查收的退件，证明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事实。

证据四：现场检查笔录1份，所属村、社区（物业公司、产权所有人）出具的不在登记场所经营的证明1份，证明当事人未在登记的住所从事经营活动的事实。

证据五：昌吉市税务局提供的协助调查函的回复，当事人连续两个年度未依法缴纳税款，未开展经营活动的事实。

2025年11月10日，本局通过昌吉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发布了《关于吊销新疆登隆汽车服务有限公司等83家企业营业执照行政处罚告知的公告》和《拟吊销企业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依法告知当事人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陈述、申辩和要求听证的权利。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和听证要求。
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之规定。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异常经营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异常经营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之规定，决定对当事人作出处罚：吊销营业执照

如你单位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昌吉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六个月内依法直接向昌吉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5年12 月18 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示本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两份， 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
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决定书
昌市市监处罚[2025]251号

当事人：新疆五湖融通建筑劳务服务有限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2301MAC7D0241X

经营场所：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昌吉市延安南路68号东侧馨康公寓北苑13号楼2单元501室

法定代表人：杨俊新

你公司连续2个年度（2023年、2024年）未年报，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本局于2025年8月7日在昌吉市人民政府市场监督管理局门户网站发布《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规范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的提示性公告》，要求你单位到本局接受调查，截止公告期满后，你单位仍未配合调查。本局于2025年9月11日、9月30日，两次向你公司登记住所邮寄《关于连续两个以上年度未公示年度报告企业登记地址核查的公函》，要求主动与本局联系，提供当前实际经营地址、联系方式以及相应经营情况说明材料，昌吉州邮政局因你公司无法查找，两次邮寄投递的《关于连续两个以上年度未公示年度报告企业登记地址核查的公函》均因无人查收被退回本局。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证据一：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信用监管系统调取的昌吉市辖区2023、2024年度未年报企业名单及列异名单，证明案件来源事实及当事人经营状态正常，非歇业，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已被列入经营异常企业名单未改正的事实。
证据二：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在昌吉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发布的《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规范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的提示性公告》截屏，证明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已告知其限期整改事项。

证据三：2025年9月11日、2025年9月30日，向企业两次邮寄《关于连续两个以上年度未公示年度报告企业登记地址核查的公函》后无人查收的退件，证明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事实。

证据四：现场检查笔录1份，所属村、社区（物业公司、产权所有人）出具的不在登记场所经营的证明1份，证明当事人未在登记的住所从事经营活动的事实。

证据五：昌吉市税务局提供的协助调查函的回复，当事人连续两个年度未依法缴纳税款，未开展经营活动的事实。

2025年11月10日，本局通过昌吉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发布了《关于吊销新疆登隆汽车服务有限公司等83家企业营业执照行政处罚告知的公告》和《拟吊销企业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依法告知当事人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陈述、申辩和要求听证的权利。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和听证要求。
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之规定。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异常经营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异常经营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之规定，决定对当事人作出处罚：吊销营业执照

如你单位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昌吉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六个月内依法直接向昌吉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5年12 月18 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示本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两份， 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
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决定书
昌市市监处罚[2025]257号

当事人：新疆悦天雅韵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2301MAC48URD6X

经营场所：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昌吉市长宁南路聚龙城1701室

法定代表人：谢兆富

你公司连续2个年度（2023年、2024年）未年报，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本局于2025年8月7日在昌吉市人民政府市场监督管理局门户网站发布《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规范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的提示性公告》，要求你单位到本局接受调查，截止公告期满后，你单位仍未配合调查。本局于2025年9月11日、9月30日，两次向你公司登记住所邮寄《关于连续两个以上年度未公示年度报告企业登记地址核查的公函》，要求主动与本局联系，提供当前实际经营地址、联系方式以及相应经营情况说明材料，昌吉州邮政局因你公司无法查找，两次邮寄投递的《关于连续两个以上年度未公示年度报告企业登记地址核查的公函》均因无人查收被退回本局。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证据一：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信用监管系统调取的昌吉市辖区2023、2024年度未年报企业名单及列异名单，证明案件来源事实及当事人经营状态正常，非歇业，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已被列入经营异常企业名单未改正的事实。
证据二：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在昌吉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发布的《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规范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的提示性公告》截屏，证明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已告知其限期整改事项。

证据三：2025年9月11日、2025年9月30日，向企业两次邮寄《关于连续两个以上年度未公示年度报告企业登记地址核查的公函》后无人查收的退件，证明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事实。

证据四：现场检查笔录1份，所属村、社区（物业公司、产权所有人）出具的不在登记场所经营的证明1份，证明当事人未在登记的住所从事经营活动的事实。

证据五：昌吉市税务局提供的协助调查函的回复，当事人连续两个年度未依法缴纳税款，未开展经营活动的事实。

2025年11月10日，本局通过昌吉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发布了《关于吊销新疆登隆汽车服务有限公司等83家企业营业执照行政处罚告知的公告》和《拟吊销企业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依法告知当事人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陈述、申辩和要求听证的权利。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和听证要求。
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之规定。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异常经营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异常经营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之规定，决定对当事人作出处罚：吊销营业执照

如你单位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昌吉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六个月内依法直接向昌吉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5年12 月18 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示本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两份， 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
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决定书
昌市市监处罚[2025]244号

当事人：新疆赛得建筑材料销售有限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2301MACD6DKL8U

经营场所：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昌吉市北京北路12号原昌吉州党校闵昌楼四层1-181室

法定代表人：毕思文

你公司连续2个年度（2023年、2024年）未年报，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本局于2025年8月7日在昌吉市人民政府市场监督管理局门户网站发布《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规范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的提示性公告》，要求你单位到本局接受调查，截止公告期满后，你单位仍未配合调查。本局于2025年9月11日、9月30日，两次向你公司登记住所邮寄《关于连续两个以上年度未公示年度报告企业登记地址核查的公函》，要求主动与本局联系，提供当前实际经营地址、联系方式以及相应经营情况说明材料，昌吉州邮政局因你公司无法查找，两次邮寄投递的《关于连续两个以上年度未公示年度报告企业登记地址核查的公函》均因无人查收被退回本局。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证据一：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信用监管系统调取的昌吉市辖区2023、2024年度未年报企业名单及列异名单，证明案件来源事实及当事人经营状态正常，非歇业，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已被列入经营异常企业名单未改正的事实。
证据二：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在昌吉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发布的《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规范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的提示性公告》截屏，证明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已告知其限期整改事项。

证据三：2025年9月11日、2025年9月30日，向企业两次邮寄《关于连续两个以上年度未公示年度报告企业登记地址核查的公函》后无人查收的退件，证明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事实。

证据四：现场检查笔录1份，所属村、社区（物业公司、产权所有人）出具的不在登记场所经营的证明1份，证明当事人未在登记的住所从事经营活动的事实。

证据五：昌吉市税务局提供的协助调查函的回复，当事人连续两个年度未依法缴纳税款，未开展经营活动的事实。

2025年11月10日，本局通过昌吉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发布了《关于吊销新疆登隆汽车服务有限公司等83家企业营业执照行政处罚告知的公告》和《拟吊销企业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依法告知当事人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陈述、申辩和要求听证的权利。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和听证要求。
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之规定。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异常经营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异常经营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之规定，决定对当事人作出处罚：吊销营业执照

如你单位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昌吉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六个月内依法直接向昌吉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5年12 月18 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示本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两份， 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
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决定书
昌市市监处罚[2025]266号

当事人：新疆恒福瑞商贸有限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2301MACCYPF33K

经营场所：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昌吉市延安南路三屯河流域管理处大楼4楼406室（39区1丘13栋）

法定代表人：陈红

你公司连续2个年度（2023年、2024年）未年报，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本局于2025年8月7日在昌吉市人民政府市场监督管理局门户网站发布《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规范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的提示性公告》，要求你单位到本局接受调查，截止公告期满后，你单位仍未配合调查。本局于2025年9月11日、9月30日，两次向你公司登记住所邮寄《关于连续两个以上年度未公示年度报告企业登记地址核查的公函》，要求主动与本局联系，提供当前实际经营地址、联系方式以及相应经营情况说明材料，昌吉州邮政局因你公司无法查找，两次邮寄投递的《关于连续两个以上年度未公示年度报告企业登记地址核查的公函》均因无人查收被退回本局。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证据一：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信用监管系统调取的昌吉市辖区2023、2024年度未年报企业名单及列异名单，证明案件来源事实及当事人经营状态正常，非歇业，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已被列入经营异常企业名单未改正的事实。
证据二：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在昌吉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发布的《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规范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的提示性公告》截屏，证明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已告知其限期整改事项。

证据三：2025年9月11日、2025年9月30日，向企业两次邮寄《关于连续两个以上年度未公示年度报告企业登记地址核查的公函》后无人查收的退件，证明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事实。

证据四：现场检查笔录1份，所属村、社区（物业公司、产权所有人）出具的不在登记场所经营的证明1份，证明当事人未在登记的住所从事经营活动的事实。

证据五：昌吉市税务局提供的协助调查函的回复，当事人连续两个年度未依法缴纳税款，未开展经营活动的事实。

2025年11月10日，本局通过昌吉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发布了《关于吊销新疆登隆汽车服务有限公司等83家企业营业执照行政处罚告知的公告》和《拟吊销企业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依法告知当事人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陈述、申辩和要求听证的权利。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和听证要求。
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之规定。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异常经营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异常经营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之规定，决定对当事人作出处罚：吊销营业执照

如你单位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昌吉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六个月内依法直接向昌吉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5年12 月18 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示本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两份， 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
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决定书
昌市市监处罚[2025]234号

当事人：新疆瑞邦达商贸有限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2301MACC49B22A

经营场所：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昌吉市延安南路三屯河流域管理处大楼4楼404室（39区1丘13栋）

法定代表人：古丽巴哈尔·艾不来西

你公司连续2个年度（2023年、2024年）未年报，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本局于2025年8月7日在昌吉市人民政府市场监督管理局门户网站发布《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规范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的提示性公告》，要求你单位到本局接受调查，截止公告期满后，你单位仍未配合调查。本局于2025年9月11日、9月30日，两次向你公司登记住所邮寄《关于连续两个以上年度未公示年度报告企业登记地址核查的公函》，要求主动与本局联系，提供当前实际经营地址、联系方式以及相应经营情况说明材料，昌吉州邮政局因你公司无法查找，两次邮寄投递的《关于连续两个以上年度未公示年度报告企业登记地址核查的公函》均因无人查收被退回本局。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证据一：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信用监管系统调取的昌吉市辖区2023、2024年度未年报企业名单及列异名单，证明案件来源事实及当事人经营状态正常，非歇业，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已被列入经营异常企业名单未改正的事实。
证据二：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在昌吉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发布的《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规范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的提示性公告》截屏，证明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已告知其限期整改事项。

证据三：2025年9月11日、2025年9月30日，向企业两次邮寄《关于连续两个以上年度未公示年度报告企业登记地址核查的公函》后无人查收的退件，证明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事实。

证据四：现场检查笔录1份，所属村、社区（物业公司、产权所有人）出具的不在登记场所经营的证明1份，证明当事人未在登记的住所从事经营活动的事实。

证据五：昌吉市税务局提供的协助调查函的回复，当事人连续两个年度未依法缴纳税款，未开展经营活动的事实。

2025年11月10日，本局通过昌吉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发布了《关于吊销新疆登隆汽车服务有限公司等83家企业营业执照行政处罚告知的公告》和《拟吊销企业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依法告知当事人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陈述、申辩和要求听证的权利。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和听证要求。
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之规定。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异常经营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异常经营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之规定，决定对当事人作出处罚：吊销营业执照

如你单位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昌吉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六个月内依法直接向昌吉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5年12 月18 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示本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两份， 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
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决定书
昌市市监处罚[2025]219号

当事人：新疆茂乾工程机械设备销售有限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2301MACD0D6E9G

经营场所：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昌吉市北京北路12号原昌吉州党校闵昌楼四层1-180室

法定代表人：刘水臣

你公司连续2个年度（2023年、2024年）未年报，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本局于2025年8月7日在昌吉市人民政府市场监督管理局门户网站发布《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规范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的提示性公告》，要求你单位到本局接受调查，截止公告期满后，你单位仍未配合调查。本局于2025年9月11日、9月30日，两次向你公司登记住所邮寄《关于连续两个以上年度未公示年度报告企业登记地址核查的公函》，要求主动与本局联系，提供当前实际经营地址、联系方式以及相应经营情况说明材料，昌吉州邮政局因你公司无法查找，两次邮寄投递的《关于连续两个以上年度未公示年度报告企业登记地址核查的公函》均因无人查收被退回本局。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证据一：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信用监管系统调取的昌吉市辖区2023、2024年度未年报企业名单及列异名单，证明案件来源事实及当事人经营状态正常，非歇业，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已被列入经营异常企业名单未改正的事实。
证据二：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在昌吉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发布的《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规范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的提示性公告》截屏，证明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已告知其限期整改事项。

证据三：2025年9月11日、2025年9月30日，向企业两次邮寄《关于连续两个以上年度未公示年度报告企业登记地址核查的公函》后无人查收的退件，证明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事实。

证据四：现场检查笔录1份，所属村、社区（物业公司、产权所有人）出具的不在登记场所经营的证明1份，证明当事人未在登记的住所从事经营活动的事实。

证据五：昌吉市税务局提供的协助调查函的回复，当事人连续两个年度未依法缴纳税款，未开展经营活动的事实。

2025年11月10日，本局通过昌吉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发布了《关于吊销新疆登隆汽车服务有限公司等83家企业营业执照行政处罚告知的公告》和《拟吊销企业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依法告知当事人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陈述、申辩和要求听证的权利。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和听证要求。
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之规定。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异常经营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异常经营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之规定，决定对当事人作出处罚：吊销营业执照

如你单位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昌吉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六个月内依法直接向昌吉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5年12 月18 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示本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两份， 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
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决定书
昌市市监处罚[2025]263号

当事人：新疆耳能熟农业有限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2301MACE4BB38H

经营场所：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昌吉市长宁南路晶彩城1号楼1单元2104

法定代表人：王亮亮

你公司连续2个年度（2023年、2024年）未年报，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本局于2025年8月7日在昌吉市人民政府市场监督管理局门户网站发布《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规范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的提示性公告》，要求你单位到本局接受调查，截止公告期满后，你单位仍未配合调查。本局于2025年9月11日、9月30日，两次向你公司登记住所邮寄《关于连续两个以上年度未公示年度报告企业登记地址核查的公函》，要求主动与本局联系，提供当前实际经营地址、联系方式以及相应经营情况说明材料，昌吉州邮政局因你公司无法查找，两次邮寄投递的《关于连续两个以上年度未公示年度报告企业登记地址核查的公函》均因无人查收被退回本局。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证据一：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信用监管系统调取的昌吉市辖区2023、2024年度未年报企业名单及列异名单，证明案件来源事实及当事人经营状态正常，非歇业，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已被列入经营异常企业名单未改正的事实。
证据二：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在昌吉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发布的《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规范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的提示性公告》截屏，证明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已告知其限期整改事项。

证据三：2025年9月11日、2025年9月30日，向企业两次邮寄《关于连续两个以上年度未公示年度报告企业登记地址核查的公函》后无人查收的退件，证明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事实。

证据四：现场检查笔录1份，所属村、社区（物业公司、产权所有人）出具的不在登记场所经营的证明1份，证明当事人未在登记的住所从事经营活动的事实。

证据五：昌吉市税务局提供的协助调查函的回复，当事人连续两个年度未依法缴纳税款，未开展经营活动的事实。

2025年11月10日，本局通过昌吉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发布了《关于吊销新疆登隆汽车服务有限公司等83家企业营业执照行政处罚告知的公告》和《拟吊销企业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依法告知当事人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陈述、申辩和要求听证的权利。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和听证要求。
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之规定。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异常经营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异常经营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之规定，决定对当事人作出处罚：吊销营业执照

如你单位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昌吉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六个月内依法直接向昌吉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5年12 月18 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示本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两份， 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
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决定书
昌市市监处罚[2025]194号

当事人：新疆君皓达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2301MACHA2J56A

经营场所：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昌吉市北京北路12号原昌吉州党校闵昌楼四层1-222号

法定代表人：李蓉

你公司连续2个年度（2023年、2024年）未年报，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本局于2025年8月7日在昌吉市人民政府市场监督管理局门户网站发布《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规范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的提示性公告》，要求你单位到本局接受调查，截止公告期满后，你单位仍未配合调查。本局于2025年9月11日、9月30日，两次向你公司登记住所邮寄《关于连续两个以上年度未公示年度报告企业登记地址核查的公函》，要求主动与本局联系，提供当前实际经营地址、联系方式以及相应经营情况说明材料，昌吉州邮政局因你公司无法查找，两次邮寄投递的《关于连续两个以上年度未公示年度报告企业登记地址核查的公函》均因无人查收被退回本局。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证据一：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信用监管系统调取的昌吉市辖区2023、2024年度未年报企业名单及列异名单，证明案件来源事实及当事人经营状态正常，非歇业，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已被列入经营异常企业名单未改正的事实。
证据二：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在昌吉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发布的《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规范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的提示性公告》截屏，证明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已告知其限期整改事项。

证据三：2025年9月11日、2025年9月30日，向企业两次邮寄《关于连续两个以上年度未公示年度报告企业登记地址核查的公函》后无人查收的退件，证明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事实。

证据四：现场检查笔录1份，所属村、社区（物业公司、产权所有人）出具的不在登记场所经营的证明1份，证明当事人未在登记的住所从事经营活动的事实。

证据五：昌吉市税务局提供的协助调查函的回复，当事人连续两个年度未依法缴纳税款，未开展经营活动的事实。

2025年11月10日，本局通过昌吉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发布了《关于吊销新疆登隆汽车服务有限公司等83家企业营业执照行政处罚告知的公告》和《拟吊销企业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依法告知当事人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陈述、申辩和要求听证的权利。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和听证要求。
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之规定。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异常经营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异常经营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之规定，决定对当事人作出处罚：吊销营业执照

如你单位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昌吉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六个月内依法直接向昌吉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5年12 月18 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示本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两份， 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
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决定书
昌市市监处罚[2025]227号

当事人：新疆欢喜玩家旅行社有限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2301MAD8TK3H9G

经营场所：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昌吉市北京南路街道金融社区北京南路21号华东大厦4层4-1室

法定代表人：华西·阿斯克尔

你公司连续2个年度（2023年、2024年）未年报，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本局于2025年8月7日在昌吉市人民政府市场监督管理局门户网站发布《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规范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的提示性公告》，要求你单位到本局接受调查，截止公告期满后，你单位仍未配合调查。本局于2025年9月11日、9月30日，两次向你公司登记住所邮寄《关于连续两个以上年度未公示年度报告企业登记地址核查的公函》，要求主动与本局联系，提供当前实际经营地址、联系方式以及相应经营情况说明材料，昌吉州邮政局因你公司无法查找，两次邮寄投递的《关于连续两个以上年度未公示年度报告企业登记地址核查的公函》均因无人查收被退回本局。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证据一：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信用监管系统调取的昌吉市辖区2023、2024年度未年报企业名单及列异名单，证明案件来源事实及当事人经营状态正常，非歇业，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已被列入经营异常企业名单未改正的事实。
证据二：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在昌吉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发布的《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规范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的提示性公告》截屏，证明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已告知其限期整改事项。

证据三：2025年9月11日、2025年9月30日，向企业两次邮寄《关于连续两个以上年度未公示年度报告企业登记地址核查的公函》后无人查收的退件，证明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事实。

证据四：现场检查笔录1份，所属村、社区（物业公司、产权所有人）出具的不在登记场所经营的证明1份，证明当事人未在登记的住所从事经营活动的事实。

证据五：昌吉市税务局提供的协助调查函的回复，当事人连续两个年度未依法缴纳税款，未开展经营活动的事实。

2025年11月10日，本局通过昌吉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发布了《关于吊销新疆登隆汽车服务有限公司等83家企业营业执照行政处罚告知的公告》和《拟吊销企业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依法告知当事人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陈述、申辩和要求听证的权利。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和听证要求。
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之规定。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异常经营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异常经营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之规定，决定对当事人作出处罚：吊销营业执照

如你单位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昌吉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六个月内依法直接向昌吉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5年12 月18 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示本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两份， 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
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决定书
昌市市监处罚[2025]237号

当事人：新疆三垚商贸有限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2301MACYQXT06K

经营场所：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昌吉市延安北路街道天池社区北京北路原昌吉州党校闵昌楼四层1-257

法定代表人：叶尔那尔·叶尔木拉提

你公司连续2个年度（2023年、2024年）未年报，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本局于2025年8月7日在昌吉市人民政府市场监督管理局门户网站发布《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规范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的提示性公告》，要求你单位到本局接受调查，截止公告期满后，你单位仍未配合调查。本局于2025年9月11日、9月30日，两次向你公司登记住所邮寄《关于连续两个以上年度未公示年度报告企业登记地址核查的公函》，要求主动与本局联系，提供当前实际经营地址、联系方式以及相应经营情况说明材料，昌吉州邮政局因你公司无法查找，两次邮寄投递的《关于连续两个以上年度未公示年度报告企业登记地址核查的公函》均因无人查收被退回本局。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证据一：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信用监管系统调取的昌吉市辖区2023、2024年度未年报企业名单及列异名单，证明案件来源事实及当事人经营状态正常，非歇业，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已被列入经营异常企业名单未改正的事实。
证据二：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在昌吉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发布的《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规范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的提示性公告》截屏，证明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已告知其限期整改事项。

证据三：2025年9月11日、2025年9月30日，向企业两次邮寄《关于连续两个以上年度未公示年度报告企业登记地址核查的公函》后无人查收的退件，证明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事实。

证据四：现场检查笔录1份，所属村、社区（物业公司、产权所有人）出具的不在登记场所经营的证明1份，证明当事人未在登记的住所从事经营活动的事实。

证据五：昌吉市税务局提供的协助调查函的回复，当事人连续两个年度未依法缴纳税款，未开展经营活动的事实。

2025年11月10日，本局通过昌吉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发布了《关于吊销新疆登隆汽车服务有限公司等83家企业营业执照行政处罚告知的公告》和《拟吊销企业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依法告知当事人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陈述、申辩和要求听证的权利。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和听证要求。
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之规定。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异常经营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异常经营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之规定，决定对当事人作出处罚：吊销营业执照

如你单位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昌吉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六个月内依法直接向昌吉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5年12 月18 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示本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两份， 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
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决定书
昌市市监处罚[2025]229号

当事人：新疆隆迈农业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2301MACTABEGXE

经营场所：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昌吉市北京北路12号原昌吉州党校闵昌楼四层254号

法定代表人：马秀兰

你公司连续2个年度（2023年、2024年）未年报，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本局于2025年8月7日在昌吉市人民政府市场监督管理局门户网站发布《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规范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的提示性公告》，要求你单位到本局接受调查，截止公告期满后，你单位仍未配合调查。本局于2025年9月11日、9月30日，两次向你公司登记住所邮寄《关于连续两个以上年度未公示年度报告企业登记地址核查的公函》，要求主动与本局联系，提供当前实际经营地址、联系方式以及相应经营情况说明材料，昌吉州邮政局因你公司无法查找，两次邮寄投递的《关于连续两个以上年度未公示年度报告企业登记地址核查的公函》均因无人查收被退回本局。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证据一：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信用监管系统调取的昌吉市辖区2023、2024年度未年报企业名单及列异名单，证明案件来源事实及当事人经营状态正常，非歇业，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已被列入经营异常企业名单未改正的事实。
证据二：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在昌吉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发布的《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规范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的提示性公告》截屏，证明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已告知其限期整改事项。

证据三：2025年9月11日、2025年9月30日，向企业两次邮寄《关于连续两个以上年度未公示年度报告企业登记地址核查的公函》后无人查收的退件，证明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事实。

证据四：现场检查笔录1份，所属村、社区（物业公司、产权所有人）出具的不在登记场所经营的证明1份，证明当事人未在登记的住所从事经营活动的事实。

证据五：昌吉市税务局提供的协助调查函的回复，当事人连续两个年度未依法缴纳税款，未开展经营活动的事实。

2025年11月10日，本局通过昌吉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发布了《关于吊销新疆登隆汽车服务有限公司等83家企业营业执照行政处罚告知的公告》和《拟吊销企业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依法告知当事人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陈述、申辩和要求听证的权利。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和听证要求。
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之规定。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异常经营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异常经营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之规定，决定对当事人作出处罚：吊销营业执照

如你单位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昌吉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六个月内依法直接向昌吉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5年12 月18 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示本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两份， 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
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决定书
昌市市监处罚[2025]200号

当事人：新疆巴哈峰商贸有限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2301MACP0NF93N

经营场所：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昌吉市青年路乐活小镇2号楼5-005号(80区1丘10栋)

法定代表人：邓峰

你公司连续2个年度（2023年、2024年）未年报，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本局于2025年8月7日在昌吉市人民政府市场监督管理局门户网站发布《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规范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的提示性公告》，要求你单位到本局接受调查，截止公告期满后，你单位仍未配合调查。本局于2025年9月11日、9月30日，两次向你公司登记住所邮寄《关于连续两个以上年度未公示年度报告企业登记地址核查的公函》，要求主动与本局联系，提供当前实际经营地址、联系方式以及相应经营情况说明材料，昌吉州邮政局因你公司无法查找，两次邮寄投递的《关于连续两个以上年度未公示年度报告企业登记地址核查的公函》均因无人查收被退回本局。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证据一：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信用监管系统调取的昌吉市辖区2023、2024年度未年报企业名单及列异名单，证明案件来源事实及当事人经营状态正常，非歇业，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已被列入经营异常企业名单未改正的事实。
证据二：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在昌吉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发布的《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规范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的提示性公告》截屏，证明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已告知其限期整改事项。

证据三：2025年9月11日、2025年9月30日，向企业两次邮寄《关于连续两个以上年度未公示年度报告企业登记地址核查的公函》后无人查收的退件，证明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事实。

证据四：现场检查笔录1份，所属村、社区（物业公司、产权所有人）出具的不在登记场所经营的证明1份，证明当事人未在登记的住所从事经营活动的事实。

证据五：昌吉市税务局提供的协助调查函的回复，当事人连续两个年度未依法缴纳税款，未开展经营活动的事实。

2025年11月10日，本局通过昌吉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发布了《关于吊销新疆登隆汽车服务有限公司等83家企业营业执照行政处罚告知的公告》和《拟吊销企业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依法告知当事人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陈述、申辩和要求听证的权利。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和听证要求。
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之规定。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异常经营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异常经营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之规定，决定对当事人作出处罚：吊销营业执照

如你单位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昌吉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六个月内依法直接向昌吉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5年12 月18 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示本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两份， 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
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决定书
昌市市监处罚[2025]256号

当事人：新疆圣锐齐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2301MACKEPXNXD

经营场所：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昌吉市北京北路12号原昌吉州党校闵昌楼四层1-232号

法定代表人：王建苗

你公司连续2个年度（2023年、2024年）未年报，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本局于2025年8月7日在昌吉市人民政府市场监督管理局门户网站发布《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规范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的提示性公告》，要求你单位到本局接受调查，截止公告期满后，你单位仍未配合调查。本局于2025年9月11日、9月30日，两次向你公司登记住所邮寄《关于连续两个以上年度未公示年度报告企业登记地址核查的公函》，要求主动与本局联系，提供当前实际经营地址、联系方式以及相应经营情况说明材料，昌吉州邮政局因你公司无法查找，两次邮寄投递的《关于连续两个以上年度未公示年度报告企业登记地址核查的公函》均因无人查收被退回本局。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证据一：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信用监管系统调取的昌吉市辖区2023、2024年度未年报企业名单及列异名单，证明案件来源事实及当事人经营状态正常，非歇业，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已被列入经营异常企业名单未改正的事实。
证据二：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在昌吉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发布的《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规范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的提示性公告》截屏，证明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已告知其限期整改事项。

证据三：2025年9月11日、2025年9月30日，向企业两次邮寄《关于连续两个以上年度未公示年度报告企业登记地址核查的公函》后无人查收的退件，证明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事实。

证据四：现场检查笔录1份，所属村、社区（物业公司、产权所有人）出具的不在登记场所经营的证明1份，证明当事人未在登记的住所从事经营活动的事实。

证据五：昌吉市税务局提供的协助调查函的回复，当事人连续两个年度未依法缴纳税款，未开展经营活动的事实。

2025年11月10日，本局通过昌吉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发布了《关于吊销新疆登隆汽车服务有限公司等83家企业营业执照行政处罚告知的公告》和《拟吊销企业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依法告知当事人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陈述、申辩和要求听证的权利。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和听证要求。
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之规定。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异常经营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异常经营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之规定，决定对当事人作出处罚：吊销营业执照

如你单位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昌吉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六个月内依法直接向昌吉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5年12 月18 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示本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两份， 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
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决定书
昌市市监处罚[2025]211号

当事人：昌吉赋予由从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2301MACMWPXNXY

经营场所：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昌吉市北京北路12号原昌吉州党校闵昌楼四层1-236号

法定代表人：冯凯

你公司连续2个年度（2023年、2024年）未年报，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本局于2025年8月7日在昌吉市人民政府市场监督管理局门户网站发布《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规范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的提示性公告》，要求你单位到本局接受调查，截止公告期满后，你单位仍未配合调查。本局于2025年9月11日、9月30日，两次向你公司登记住所邮寄《关于连续两个以上年度未公示年度报告企业登记地址核查的公函》，要求主动与本局联系，提供当前实际经营地址、联系方式以及相应经营情况说明材料，昌吉州邮政局因你公司无法查找，两次邮寄投递的《关于连续两个以上年度未公示年度报告企业登记地址核查的公函》均因无人查收被退回本局。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证据一：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信用监管系统调取的昌吉市辖区2023、2024年度未年报企业名单及列异名单，证明案件来源事实及当事人经营状态正常，非歇业，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已被列入经营异常企业名单未改正的事实。
证据二：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在昌吉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发布的《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规范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的提示性公告》截屏，证明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已告知其限期整改事项。

证据三：2025年9月11日、2025年9月30日，向企业两次邮寄《关于连续两个以上年度未公示年度报告企业登记地址核查的公函》后无人查收的退件，证明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事实。

证据四：现场检查笔录1份，所属村、社区（物业公司、产权所有人）出具的不在登记场所经营的证明1份，证明当事人未在登记的住所从事经营活动的事实。

证据五：昌吉市税务局提供的协助调查函的回复，当事人连续两个年度未依法缴纳税款，未开展经营活动的事实。

2025年11月10日，本局通过昌吉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发布了《关于吊销新疆登隆汽车服务有限公司等83家企业营业执照行政处罚告知的公告》和《拟吊销企业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依法告知当事人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陈述、申辩和要求听证的权利。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和听证要求。
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之规定。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异常经营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异常经营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之规定，决定对当事人作出处罚：吊销营业执照

如你单位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昌吉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六个月内依法直接向昌吉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5年12 月18 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示本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两份， 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
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决定书
昌市市监处罚[2025]225号

当事人：新疆方禾万重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2301MACNF9K465

经营场所：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昌吉市北京北路12号原昌吉州党校闵昌楼四层1-234号

法定代表人：于卫齐

你公司连续2个年度（2023年、2024年）未年报，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本局于2025年8月7日在昌吉市人民政府市场监督管理局门户网站发布《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规范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的提示性公告》，要求你单位到本局接受调查，截止公告期满后，你单位仍未配合调查。本局于2025年9月11日、9月30日，两次向你公司登记住所邮寄《关于连续两个以上年度未公示年度报告企业登记地址核查的公函》，要求主动与本局联系，提供当前实际经营地址、联系方式以及相应经营情况说明材料，昌吉州邮政局因你公司无法查找，两次邮寄投递的《关于连续两个以上年度未公示年度报告企业登记地址核查的公函》均因无人查收被退回本局。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证据一：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信用监管系统调取的昌吉市辖区2023、2024年度未年报企业名单及列异名单，证明案件来源事实及当事人经营状态正常，非歇业，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已被列入经营异常企业名单未改正的事实。
证据二：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在昌吉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发布的《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规范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的提示性公告》截屏，证明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已告知其限期整改事项。

证据三：2025年9月11日、2025年9月30日，向企业两次邮寄《关于连续两个以上年度未公示年度报告企业登记地址核查的公函》后无人查收的退件，证明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事实。

证据四：现场检查笔录1份，所属村、社区（物业公司、产权所有人）出具的不在登记场所经营的证明1份，证明当事人未在登记的住所从事经营活动的事实。

证据五：昌吉市税务局提供的协助调查函的回复，当事人连续两个年度未依法缴纳税款，未开展经营活动的事实。

2025年11月10日，本局通过昌吉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发布了《关于吊销新疆登隆汽车服务有限公司等83家企业营业执照行政处罚告知的公告》和《拟吊销企业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依法告知当事人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陈述、申辩和要求听证的权利。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和听证要求。
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之规定。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异常经营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异常经营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之规定，决定对当事人作出处罚：吊销营业执照

如你单位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昌吉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六个月内依法直接向昌吉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5年12 月18 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示本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两份， 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
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决定书
昌市市监处罚[2025]220号

当事人：新疆汇思域商贸有限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2301MACLJW7J94

经营场所：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昌吉市北京北路12号原昌吉州党校闵昌楼四层1-231号

法定代表人：李金武

你公司连续2个年度（2023年、2024年）未年报，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本局于2025年8月7日在昌吉市人民政府市场监督管理局门户网站发布《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规范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的提示性公告》，要求你单位到本局接受调查，截止公告期满后，你单位仍未配合调查。本局于2025年9月11日、9月30日，两次向你公司登记住所邮寄《关于连续两个以上年度未公示年度报告企业登记地址核查的公函》，要求主动与本局联系，提供当前实际经营地址、联系方式以及相应经营情况说明材料，昌吉州邮政局因你公司无法查找，两次邮寄投递的《关于连续两个以上年度未公示年度报告企业登记地址核查的公函》均因无人查收被退回本局。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证据一：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信用监管系统调取的昌吉市辖区2023、2024年度未年报企业名单及列异名单，证明案件来源事实及当事人经营状态正常，非歇业，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已被列入经营异常企业名单未改正的事实。
证据二：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在昌吉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发布的《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规范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的提示性公告》截屏，证明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已告知其限期整改事项。

证据三：2025年9月11日、2025年9月30日，向企业两次邮寄《关于连续两个以上年度未公示年度报告企业登记地址核查的公函》后无人查收的退件，证明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事实。

证据四：现场检查笔录1份，所属村、社区（物业公司、产权所有人）出具的不在登记场所经营的证明1份，证明当事人未在登记的住所从事经营活动的事实。

证据五：昌吉市税务局提供的协助调查函的回复，当事人连续两个年度未依法缴纳税款，未开展经营活动的事实。

2025年11月10日，本局通过昌吉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发布了《关于吊销新疆登隆汽车服务有限公司等83家企业营业执照行政处罚告知的公告》和《拟吊销企业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依法告知当事人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陈述、申辩和要求听证的权利。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和听证要求。
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之规定。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异常经营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异常经营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之规定，决定对当事人作出处罚：吊销营业执照

如你单位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昌吉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六个月内依法直接向昌吉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5年12 月18 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示本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两份， 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
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决定书
昌市市监处罚[2025]255号

当事人：新疆峰誉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2301MACRB9F38C

经营场所：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昌吉市青年路乐活小镇2号楼5-006号(80区1丘10栋)

法定代表人：邓峰

你公司连续2个年度（2023年、2024年）未年报，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本局于2025年8月7日在昌吉市人民政府市场监督管理局门户网站发布《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规范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的提示性公告》，要求你单位到本局接受调查，截止公告期满后，你单位仍未配合调查。本局于2025年9月11日、9月30日，两次向你公司登记住所邮寄《关于连续两个以上年度未公示年度报告企业登记地址核查的公函》，要求主动与本局联系，提供当前实际经营地址、联系方式以及相应经营情况说明材料，昌吉州邮政局因你公司无法查找，两次邮寄投递的《关于连续两个以上年度未公示年度报告企业登记地址核查的公函》均因无人查收被退回本局。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证据一：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信用监管系统调取的昌吉市辖区2023、2024年度未年报企业名单及列异名单，证明案件来源事实及当事人经营状态正常，非歇业，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已被列入经营异常企业名单未改正的事实。
证据二：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在昌吉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发布的《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规范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的提示性公告》截屏，证明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已告知其限期整改事项。

证据三：2025年9月11日、2025年9月30日，向企业两次邮寄《关于连续两个以上年度未公示年度报告企业登记地址核查的公函》后无人查收的退件，证明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事实。

证据四：现场检查笔录1份，所属村、社区（物业公司、产权所有人）出具的不在登记场所经营的证明1份，证明当事人未在登记的住所从事经营活动的事实。

证据五：昌吉市税务局提供的协助调查函的回复，当事人连续两个年度未依法缴纳税款，未开展经营活动的事实。

2025年11月10日，本局通过昌吉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发布了《关于吊销新疆登隆汽车服务有限公司等83家企业营业执照行政处罚告知的公告》和《拟吊销企业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依法告知当事人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陈述、申辩和要求听证的权利。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和听证要求。
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企业应当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上一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之规定。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异常经营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异常经营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之规定，决定对当事人作出处罚：吊销营业执照

如你单位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昌吉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六个月内依法直接向昌吉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昌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5年12 月18 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示本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两份， 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
